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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

　　党和国家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

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

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

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

湾区战略,丰富 “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

力支撑.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圳工作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现就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扩大开放,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

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二)战略定位

———高质量发展高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

列.

———法治城市示范.全面提升法治建设水

平,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城市文明典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成为新时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引领者.

———民生幸福标杆.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

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实

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

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

———可持续发展先锋.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造安全高效的生产

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碧水蓝天的生态空

间,在美丽湾区建设中走在前列,为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中国经验.

(三)发展 目 标.到２０２５年,深圳经济实

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

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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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２０３５

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

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

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

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

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二、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

经济体系

(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深

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以深圳为主

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支持深

圳建设５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

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体,探

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和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

院.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行动,夯实产业安全基础.探索知识

产权证券化,规范有序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

产权交易中心.支持深圳具备条件的各类单位、

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设立科研机构,推动建立全球

创新领先城市科技合作组织和平台.支持深圳实

行更加开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进和出入境管理制

度,允许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国际人才在深圳创

办科技型企业、担任科研机构法人代表.

(五)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医

疗器械等领域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市场准

入和监管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建立更具弹性的审

慎包容监管制度,积极发展智能经济、健康产业

等新产业新业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

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

推动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

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

联互通和金融 (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六)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格局.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探索完善产权

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

财产权.支持深圳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

试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支持深圳

试点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更多国际组织和机

构落户深圳.支持深圳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和

文化交流活动,建设国家队训练基地,承办重大

主场外交活动.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和国家深海科考中

心,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

(七)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加快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探索协同开发模式,创新

科技管理机制,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等

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推进深莞惠联动发展,促进

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创新完善、探索推广

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

三、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

(八)全面提升民主法治建设水平.在党的

领导下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

设.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

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

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

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

力.加大全面普法力度,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社会风尚.

(九)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健全政企沟通

机制,加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激发和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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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打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深化 “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推进 “数

字政府”改革建设,实现主动、精准、整体式、

智能化的政府管理和服务.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

查和公正监管制度,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推行信用监管改革,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守法

诚信经营.

(十)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综合应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率先

构建统一的社会信用平台.加快建设智慧城市,

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探索完

善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强化网络信息安全

保障.加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群团组织、社会

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模式.

四、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

现代城市文明

(十一)全面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进一

步弘扬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和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大力弘扬

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加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

市和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率先建成普惠性、高质

量、可持续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深圳

规划建设一批重大公共文化设施,鼓励国家级博

物馆在深圳设立分馆,研究将深圳列为城市社区

运动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城市.鼓励深圳与香港、

澳门联合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开展跨

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

蕴,不断增强港澳同胞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十二)发展更具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旅游

业.支持深圳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和创意文化

产业,加强粤港澳数字创意产业合作.支持深圳

建设创新创意设计学院,引进世界高端创意设计

资源,设立面向全球的创意设计大奖,打造一批

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品牌.用好香港、澳门会展资

源和行业优势,组织举办大型文创展览.推动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丰富中外文化交流内容.有

序推动国际邮轮港建设,进一步增加国际班轮航

线,探索研究简化邮轮、游艇及旅客出入境手

续.

五、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

发展格局

(十三)提升教育医疗事业发展水平.支持

深圳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高标准办好

学前教育,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高质量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

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立健全适应 “双

元”育人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打造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加快构建国际一流的整合型优质医疗服

务体系和以促进健康为导向的创新型医保制度.

扩大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鼓励社会力量发展

高水平医疗机构,为港资澳资医疗机构发展提供

便利.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医学人才培养、医

院评审认证标准体系,放宽境外医师到内地执业

限制,先行先试国际前沿医疗技术.

(十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科学合理、

积极有效的人口政策,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构建高水平养老和家政服务体系.推动统一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率先落地,形成以社会保险

卡为载体的 “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推进在深

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 “市民待

遇”.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与人才住房制度.

六、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典范

(十五)完善生态文明制度.落实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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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对违

法行为 “零容忍”.构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

态文明评价考核体系,探索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核算制度.完善环境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

露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

度.深化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创新高度城市

化地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利用模式.

(十六)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新格局.坚持生

态优先,加强陆海统筹,严守生态红线,保护自

然岸线.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强化区域生态环境联防共治,推进重点海域

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试点.提升城市灾害防御能

力,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合作.加快建立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以市场为导

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

进绿色消费,发展绿色金融.继续实施能源消耗

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率先建成节水型城市.

七、保障措施

(十七)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激励特区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坚

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反腐.

(十八)强化法治政策保障.本意见提出的

各项改革政策措施,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的,由

有关方面按法定程序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

相关议案,经授权或者决定后实施;涉及调整现

行行政法规的,由有关方面按法定程序经国务院

授权或者决定后实施.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

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

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

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

化改革、先行先试.

(十九)完善实施机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

加强指导协调,及时研究解决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

题,重大事项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

告.广东省要积极创造条件、全力做好各项指导

支持工作.深圳市要落实主体责任,继续解放思

想、真抓实干,改革开放再出发,在新时代走在

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

(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８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的若干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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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现就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以下简称思政

课)改革创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１．重要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采取有力措

施认真贯彻落实,思政课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

时也要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有的地

方和学校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课堂

教学效果还需提升,教材内容不够鲜活,教师选

配和培养工作存在短板,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评

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需要深化,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思政课

建设相对薄弱,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

应有待增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

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

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办好思政课,要放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思政课建设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必须切实增强办好思政课的信心,全面

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

２．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３．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

全面领导,把加强和改进思政课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二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

步推进,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三是坚持守正和

创新相统一,落实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要求,

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

对性.四是坚持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政治引领

和价值引领作用,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建设形成协同效应.

五是坚持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积

极为这支队伍成长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六

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注重推动思

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

论素养,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二、完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

４．整体规划思政课课程目标.在大中小学

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引导学生立

德成人、立志成才,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

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奋斗之中.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引导学

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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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

养,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

同.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引导学生把

党、祖国、人民装在心中,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意识.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

情感,引导学生形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爱人民、爱集体的情感,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美好愿望.

５．调整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加强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

政课课程群建设.在保持思政课必修课程设置相

对稳定基础上,结合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形

成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全国重点马克思

主义学院率先全面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博士阶段开设 “中国马

克思主义与当代”,硕士阶段开设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本科阶段开设 “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专

科阶段开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

势与政策”等必修课.各高校要重点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

修课程.高中阶段开设 “思想政治”必修课程,

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开设

“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程.初中、小学阶段

开设 “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可结合校本课

程、兴趣班开设思政类选修课程.

６．统筹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

文化素养为重点,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

主义相统一,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

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循学生认

知规律设计课程内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研究

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

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

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

展启蒙性学习.

７．加强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国家教材委

员会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科学制定教

材建设规划,注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时

代性、科学性、可读性.国家统一开设的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材全部由国家教材委员会组织统编统

审统用,在教材中及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经

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地方或

学校开设的思政课选修课教材,由各地负责组织

审定.研究编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导纲要,研究编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科技创

新文化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进课程教材指南,编

制中华民族古代历史和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英雄人

物、先进模范进课程教材图谱,分课程组织编写

高校思政课专题教学指南,组织专家编写深度解

读教材体系的示范教案,实施思政课优秀讲义出

版工程,开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书

单,建设思政课网络教学资源库.

三、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

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８．加快壮大学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各地在

核定编制时要充分考虑思政课教师配备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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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１∶３５０的比例核定

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在编制内配足,且不得挪

作他用,并尽快配备到位.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加强中小学

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各地要统筹解决好思政课

教师缺口问题.各高校可在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相

关的学科选择优秀教师进行培训后充实思政课教

师队伍,可探索胜任思政课教学的党政管理干部

转岗为专职思政课教师机制和办法,积极推动符

合条件的辅导员参与思政课教学.高校要积极动

员政治素质过硬的相关学科专家转任思政课教

师.采取兼职的办法遴选相关单位的骨干支援高

校思政课建设.各地应对民办学校指派思政课教

师或组建专门讲师团.制定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

师队伍建设规定.

９．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以培育

一大批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为目标,制定

思政课教师队伍培养培训规划,在中央党校 (国

家行政学院)及地方党校 (行政学院)面向思政

课教师举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专题研修班,办好 “周末理论大讲堂”、骨

干教师研修班,实施好思政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

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建强高校思政课

教师研修基地,依托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

院所在高校重点开展理论研修,依托高水平师范

类院校重点开展教学研修,全面提升每一位思政

课教师的理论功底、知识素养.建立一批 “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组织思

政课教师在国内考察调研,在深入了解党和人民

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丰富思想.组织思政课骨

干教师赴国外调研,拓宽国际视野,在比较分析

中坚定 “四个自信”.完善国家、省 (自治区、

直辖市)、学校三级培训体系.本科院校按在校

生总数每生每年不低于４０元,专科院校按每生

每年不低于３０元的标准提取专项经费,用于思

政课教师的学术交流、实践研修等,并逐步加大

支持力度.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的政论、时政节

目要积极推出优秀思政课教师传播理论成果,展

示综合素质,增强社会影响力.

１０．切实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严把政

治关、师德关、业务关,明确与思政课教师教学

科研特点相匹配的评价标准,进一步提高评价中

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各高校在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评聘工作中,要单独设立马克思主义理

论类别,校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评聘委员会

要有同比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家.按教师

比例核定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各类

岗位占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岗位比例

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指标不得挪作他用.要将

思政课教师在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

文章纳入学术成果范畴.实行不合格思政课教师

退出机制.

１１．加大思政课教师激励力度.增强教师的

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把思政课教师和

辅导员中的优秀分子纳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

在 “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四个一

批”等人才项目中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各地要因

地制宜设立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岗位津贴,纳入

绩效工资管理,相应核增学校绩效工资总量.要

把思政课教师作为学校干部队伍重要来源,学校

党政管理干部原则上应有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或

班主任工作经历.党和国家设立的荣誉称号要注

重表彰优秀思政课教师,教育部门要大力推选思

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等先进典型.对立场坚

定、学养深厚、联系实际、成果突出的思政课教

师优秀代表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１２．大力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

工作.注重选拔培养高素质人才从事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研究和教育教学,统筹推进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构建完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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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全

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提前批次录取或综合

考核招生等方式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

生,给予推免政策倾斜鼓励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本科生攻读硕士学位,采取硕博连读或直接

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式加强培养.深入实施 “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

计划”,专门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

并逐步按需增加招生培养指标.加强思政课教师

队伍后备人才思想政治工作,加大发展党员力

度,提高党员发展质量.

四、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

和力、针对性

１３．加大思想性、理论性资源供给.进一步

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的高校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为重点建设

学科,为思政课建设提供坚实学科支撑.深入研

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为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提供多

角度学术支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

领航作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

建设.根据需求逐步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支持有关高校联合申报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组织思政课教师及

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学

习相关文件精神,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

１４．加大思政课教研工作力度.建立健全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备课机制,普遍实行思

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全面提升教研水平.遴

选学科带头人担任各门课集体备课牵头人,学校

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建立思政课教

师 “手拉手”备课机制,发挥思政课建设强校和

高水平思政课专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 “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建

设,完善思政课教师网络备课服务支撑系统.建

立纵向跨学段、横向跨学科的交流研修机制,深

入开展相邻学段思政课教师教学交流研讨.推动

建立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交流机制.

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师

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

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

１５．切实加强思政课课题研究和成果交流.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

目等设立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开展思政课教学

重点难点问题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等研究,逐步

加大对相关课题研究的支持力度.各地要参照设

立相关项目并给予经费投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学科研成果学术阵地建设,首批重点建设

１０家学术期刊和若干学术网站,支持新创办一

定数量的思政课研究学术期刊.制定思政课教师

发表文章的重点报刊目录,将 «人民日报»、«求

是»、«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

中央媒体及地方党报党刊列入其中.委托高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分片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中

心,设立一批思政课教学质量监测基地.在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中单列思政课专项,每２年开展１

次全国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定期开展优秀思政

课示范课巡讲活动.打造一批思政课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探索建设融媒体思政公开课,推动

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１６．全面提升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水

平.强化 “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

把思政课教学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职

责,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

加强建设,在发展规划、人才引进、公共资源使

用等方面给予马克思主义学院优先保障.建好建

强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示范性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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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学院,依托有条件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

设一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院.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实施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工程,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研究宣传上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推动

各地宣传、教育等部门共建所在地区高校马克思

主义学院.实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培养工程,

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建设.

１７．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和中小学学科德

育.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和中小学

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艺术等所有课程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

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

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

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和团队,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

心.

五、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

１８．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思政课建设主体责

任.地方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作为党的建设

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志性工程摆上重要议程,党

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召开１次专题会议研究思政课

建设,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

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建立和完善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领导

班子成员联系高校和讲思政课特别是 “形势与政

策”课制度,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学期结合学习和工作至少讲１

次课.各地要把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纳

入思政课建设整体布局.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各

级党委领导班子考核和政治巡视.

１９．推动建立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

政课机制.加强和改进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

系学生工作,推动高校领导干部兼任班主任等工

作,建立健全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职能部门力

量深入一线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服务学生发展的

制度性安排.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作为思政课建

设第一责任人,要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和工作经

历,带头走进课堂听课讲课,带头推动思政课建

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高校党委常委会每学

期至少召开１次会议专题研究思政课建设,高校

党委书记、校长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４个课时

思政课,高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每学期至少给学

生讲授２个课时思政课,可重点讲授 “形势与政

策”课.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讲话等要鲜明体现

党的教育方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思政课建设情况

纳入学校党的建设工作考核、办学质量和学科建

设评估标准体系.

２０．积极拓展思政课建设格局.中央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要把思政课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教育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要牵头抓好思政课建

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要指导抓好军队院校思

政课建设.教育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对不同类型思政课建设分类

指导.有关部门和各地要保证思政课管理人员配

备,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强化中考、高

考、研究生招生考试对学生学习思政课的指挥棒

作用,将思政课学习实践情况等作为重要内容纳

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探索记入本人档案,作为

学生评奖评优重要标准,作为加入中国少年先锋

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参

考.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

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

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等就近与高校对接,挂牌建立思政课实践教

学基地,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机制.制定关于加

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汇聚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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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合力.加大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推

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

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

重点 任 务 分 工 方 案 的 通 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３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　　

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 “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部署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为确保会议确定的重点任务落到实

处,现制定如下分工方案.

一、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放出

活力

(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事项,清单之外不得另设门槛和隐性限

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

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修订形成新版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缩减清单事项,以服务业为重点试点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推行 “全国一张清

单”管理模式,建立全国统一的清单代码体系,

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市场准入性质的负

面清单.(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

２２０１９年修订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

则 (暂行)»,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完成存量文

件专项清理,修改、废止一批不利于公平竞争的

政策措施,加快研究制定实施竞争政策的指导意

见.(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３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部署开展招投标领域专

项整治,全面清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规章、行

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中对民营、外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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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标设置不合理限制和壁垒的规定,纠正并查

处一批不合理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等违法违规

行为.(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４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政府采购活动的

指导和监管,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统一市场与

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财政部、市场监管总

局负责)

(二)继续压减中央和地方层面设定的行政

许可事项.２０１９年内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一批

行政许可事项.对保留的许可事项要逐项明确许

可范围、条件和环节等,能简化的都要尽量简

化.(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底前研究提出５０项以上拟取消下

放和改变管理方式的行政许可事项,清理简并多

部门、多层级实施的重复审批.编制公布中央层

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逐项简化并明确许

可范围、许可条件、许可有效期限等,细化审批

标准、办理程序和时限等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

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组织清理规范地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

事项,２０１９年底前以省为单位集中统一公布地

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国务院办公

厅牵头,各地区负责)

３深化交通运输领域简政放权.简化道路

客运经营许可事项和申请材料,精简道路货运从

业驾驶员培训考试.优化机动车产品准入,依法

整合汽车产品公告、强制性产品认证、环保型式

核准目录、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公

告等,实现一次送检、全面检测、结果互认.

２０１９年底前形成货车 “三检合一”实施方案.

(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三)继续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２０１９

年把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 (市场监管总

局负责)

具体措施:

１进一步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

录,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将发证产品种类从２４类压

减至１２类以内,压缩发证层级,减少产品单元.

对保留和退出目录的产品都要制定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的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２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前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再压减３０种以上,继续扩大 “自我声明”评价

方式实施范围,简化强制性认证管理程序,减少

认证证书种类数量.(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３推动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与政府部门彻底

脱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检验检测认证市场.清

理检验检测行政许可,实施统一的资质认定管

理,加快实现检验检测认证结果在不同部门、层

级和地区间互认通用,避免重复评价. (市场监

管总局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大力清理简并种类过多、划分过细的

资质资格许可事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

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国务

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推动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分批

调整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２０１９年底前建立

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实现由用人单位和

第三方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政府不再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人

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

确需实施准入管理的,依照法定程序调整为准入

类职业资格.２０２０年底前将国家职业资格数量再

压减一半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国务

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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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幅压减企业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力争

２０２０年底前将工程建设、测绘等领域企业资质

类别、等级压减三分之一以上,凡是能由市场机

制调节的一律取消,对保留的事项要精简资质类

别、归并等级设置.探索对部分资质资格实行告

知承诺管理. (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应急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五)整治各类变相审批,摸清备案、登记、

年检、认定等部门管理措施的底数,并持续清理

压减.对确需保留的实行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

开.(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具体措施:

２０１９年底前启动清理规范中央层面规定的

目录、备案、计划、规划、登记、注册、年检、

年报、监制、认定、认证、审定等管理措施,依

法依规取消变相审批,分类编制事项清单并明确

办理规则和流程.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研究提出一

批简化、优化的管理措施,改为通过信息共享等

方式优化办事流程. (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

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继续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重点是

“照后减证”. (国务院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

司法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２０１９年底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 “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将中央层面和地方

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改革范

围,通过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

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改

革,２０２０年下半年在全国推开. (国务院办公

厅、市场监管总局、司法部牵头,相关地区及国

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２０１９年底

前压减到５个工作日以内,有条件的地方要压减

到３个工作日以内.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国务

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加快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推广应用,

简并现场登记环节.推广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实现开办企业时申领营

业执照、刻制印章、申领发票、申领税控设备、

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开户登记等全流程网上申

请和办理,现场 “一窗”、一次领取企业开办全

部材料.(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公安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等国

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２０１９年底前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公

共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免费的电子发票开具

服务,加快电子发票的推广应用.尽快研究推进

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２０１９年底前将纳税人

办税事项、纳税时间再压减１０％,７０％以上办

税事项实现一次办结. (税务总局、财政部按职

责分工负责)

(八)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促进

优胜劣汰. (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前推动各地建成企业注销

网上服务专区,实现企业注销 “一网”服务.推

行税务注销分类处理,大幅简化社保、商务、海

关等注销手续,压缩企业注销时间.推进企业简

易注销登记试点,对于被终止简易注销登记的企

业,允许其符合条件后再次依程序申请简易注

销.(市场监管总局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推动各地研究建立办理破产工作统一协

调机制,统筹推进破产程序中的业务协调、信息

共享等工作.研究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重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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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

(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

责分工负责)

(九)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压减审批时间和环节,在确保实现将审批时间压

减到１２０个工作日以内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

要进一步压减审批时间.(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

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继续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全流程、

全覆盖改革,大力精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和

事项,分类优化审批流程,实施联合审图和联合

验收等.在试点地区探索取消施工图审查 (或缩

小审查范围)、实行告知承诺制和设计人员终身

负责制,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２０１９年底前在

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 “互联网＋工程审批”,

在全国基本实现 “一窗受理、并联办理”.(住房

城乡建设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

责分工负责)

２推进环评制度改革,对不涉及有毒有害

及危险品的仓储、物流配送等一批基本不产生生

态环境影响的项目,统一不再纳入环评管理.试

点对环境影响小、风险可控的项目,简化环评手

续或纳入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２０１９年底

前将项目环评审批时间压缩至法定时限的一半.

(生态环境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３推进用地规划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改革,合并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整合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土地划拨决

定书,２０１９年底前减少用地规划相关证照,压

缩办理时限.(自然资源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治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防止地方非税

收入非正常增长、抵消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决

不能再增加收费项目,确保减税降费的目标落实

到位.(财政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税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

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组织开展减税降费政策

实施效果监督检查工作,重点关注非税收入增速

异常和乱收费等情况,坚决纠正违规开征、多

征、预征非税收入的行为,坚决查处乱收费、乱

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财政部负责)

２治理政府部门下属单位、行业协会商会、

中介机构等涉企收费行为,坚决清理整治乱收费

和第三方截留减税降费红利行为.动态调整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

录清单,全面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和依据.２０１９

年９月底前制定出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业协会

商会收费管理的有关文件. (发展改革委、市场

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财政部等

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督促各地做好口岸

收费目录清单公示,整治港口、船公司、物流堆

场、货代、船代等乱收费、不合理收费行为,

２０２０年底前将全国单个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常规

收费压减至４００美元以内.清理铁路、水路的货

运和客运杂费,降低收费标准,２０１９年底前公

布收费和处罚事项清单. (交通运输部、海关总

署、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铁路

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２０１９年底前开展降低融资收费专项清理

行动,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时强制要求办理的担

保、保险、评估、公证等事项,减少融资过程中

的附加费用. (银保监会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

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公正监管,切实管出公平

(十一)有关部门要分领域抓紧制订全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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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并向全社会公

开.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那些边界宽泛、执

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和标准. (国务院相关部门

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底前对已取消下放的行政许可事

项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按

照法律规定和 “三定”规定确定的监管职责,进

一步明确相应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确保监管全

覆盖.(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２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制定出台加强和规范事

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落实放管结合、并重的

要求,建立健全适合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全覆

盖、保障安全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国务院办

公厅、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３２０１９年底前对现有的主要监管规则标准

进行修订完善,尽可能消除模糊和兜底条款,并

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

护、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文化市场等行政执法

领域分别制定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办法,明确

法律依据和处罚标准. (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

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２０１９年底前对现有涉企现场检查事项进

行全面梳理论证,通过取消、整合、转为非现场

检查等方式,压减重复或不必要检查事项,着力

解决涉企现场检查事项多、频次高、随意检查等

问题.持续清理规范行政处罚事项,对重复处

罚、标准不一、上位法已作调整的事项及时进行

精简和规范.(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

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２０２０年

底前基本实现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准确公示执

法信息、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 (司法部牵头,国务院

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

和工作机制,推动日常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

全覆盖.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

以省为单位建立统一的监管平台,实现各部门监

管信息与省级平台互联互通.２０１９年底前市场

监管部门完成双随机抽查全流程整合,实现双随

机抽查覆盖企业比例达５％.２０２０年底前在市场

监管领域实现相关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全覆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联合 “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市场监管总局牵头,

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对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监管,特别是

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涉及到

人民生命安全、社会关注度高的领域,要实行全

主体、全品种、全链条严格监管.(应急部、市场

监管总局、药监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

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加快研究建立违法严惩制度、惩罚性赔

偿和巨额罚款制度、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等,提

高重点监管效能,让严重违法者付出高昂成本.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２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底前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质

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 (市场监管总

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建立疫苗生产企业巡查检查制度,实施

对全部在产疫苗生产企业全覆盖检查.推行向疫

苗生产企业派驻检查员制度.开展中药饮片质量

专项整治.加强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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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中标品种的日常监管、产品抽检和不良反应

监测,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药监局牵头,

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活动,实现

对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监督检查全覆

盖,公开曝光欺诈骗保典型案例.(医保局负责)

(十四)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推进

信用监管,推行承诺制,让市场主体和公民讲诚

信,自主承诺.对违背承诺、搞虚假承诺甚至坑

蒙拐骗的,一经发现要严厉惩罚.(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规范认定并设立市场主体信用 “黑名

单”,建 立 健 全 信 用 修 复、异 议 申 诉 等 机 制.

２０１９年底前修订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

暂行办法»,完善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管理等制度.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

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围绕信用承诺、信用修复、失信联合惩

戒、信用大数据开发利用等工作,２０２０年启动

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试点示范. (发展改革委牵

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３２０２０年底前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报告标

准,推动信用报告结果实现异地互认. (发展改

革委、人民银行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４依托国家 “互联网＋监管”等系统,有

效整合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投诉举报

信息和互联网及第三方相关信息,充分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实现信用

监管数据可比对、过程可追溯、问题可监测.

(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牵

头,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建立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海关监管

机制,根据企业信用等级实施差别化通关监管措

施,２０１９年底前出台对跨境电子商务等企业的

认证标准.(海关总署负责)

６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制定知识产权 (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名单管理办法.加强对商标抢注和恶意注册、

非正常专利申请等行为的信用监管.研究制定规

范商标注册申请行为的有关规定. (知识产权局

负责)

(十五)加快推进 “互联网＋监管”,及时总

结推广地方好的经验做法,提高监管及时性、精

准性、有效性. (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院相

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完成国家 “互联网＋监

管”系统主体功能建设并上线运行,归集共享各

类监管数据,建立完善相关风险预警模型,实现

对违法行为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 (国务院

办公厅负责)

２加快推进地方和部门 “互联网＋监管”

系统建设并与国家 “互联网＋监管”系统对接联

通,推动形成统一规范、信息共享、协同联动的

全国 “互联网＋监管”体系. (国务院办公厅牵

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十六)坚持对新兴产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在监管中找到新生事物发展规律,该处置的处

置,该客观对待的客观对待,不简单封杀,但也

决不能放任不管,推动新业态更好更健康发展.

(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前出台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

监管方式,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要求,推动

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

制. (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

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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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优化新业态发展环境,放宽新兴行业企

业名称登记限制,完善互联网平台企业用工、灵

活就业人员相关政策,加强政府部门与互联网平

台数据共享,２０１９年底前建成全国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鼓励各地

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公正监

管办法,更好支持新业态发展.(国务院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相

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大力优化政府服务,努力服出便利

(十七)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率,针对群众

办事来回跑、环节多材料多、政府服务效率低等

问题,对政务服务流程、方式进行系统化改革.

(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

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制定出台建立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度有关指导意见,倒逼各级政府部

门不断改进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负责)

２加快实现公安、市场监管、住房城乡建

设、税务、司法、民政等部门信息与不动产登记

信息共享集成.对登记中涉及多个部门交叉办理

的事项,通过信息化手段整合集成业务流程,

２０１９年底前在全国基本实现 “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东部沿海地区力争率先实现办理一般登

记、抵押登记时间压缩至５个工作日以内;２０２０

年底前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在地级及以上城

市全面实施,办理一般登记、抵押登记时间力争

全部压缩至５个工作日以内.(自然资源部牵头,

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国际贸

易 “单一窗口”与银行、保险、民航、铁路、港

口等相关行业机构合作对接,２０１９年底前实现

主要申报业务应用率达１００％.进一步精简进出

口环节监管证件数量,加快推行进出口 “提前申

报”、“两步申报”通关模式和无纸化通关作业.

(海关总署牵头,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民航

局、铁路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４ 试 点 建 立 统 一 的 现 代 动 产 担 保 系 统,

２０２０年底前力争整合各类动产登记和权利担保

登记系统,实现企业担保在一个平台上登记,各

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实施后台监管. (人民银行

牵头,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局

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扩大异地就医结算范围,２０１９年底前基

本实现异地就医患者在定点医院住院持卡看病、

即时结算,２０２０年底前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跨

省异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直接结算.

(医保局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６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实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自主认证、养老

保险待遇测算、社保卡应用状态查询等 “一站

式”功能,全面取消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

证,优化社保卡服务,加快推进电子社保卡.

２０１９年底前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网

上办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及各地区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７推广商标和专利电子化申请,２０１９年底

前将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缩至１７５个月、商

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到５个月,消减发明专

利审查积压１０万件.(知识产权局负责)

８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前改进优化来华工作外国

人入境和居留管理制度办法,优化外国人来华相

关审批、审查服务,压减办理时间.同时,向全

社会开放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平台,为境内

港澳居民、华侨持用出入境证件办理金融、教

育、医疗等社会事务提供便利. (公安部、科技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移民局按职责分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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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９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出具证明工作,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万能居委

会”、“社区万能章”等问题. (司法部、民政部

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加快打造全国政务服务 “一张网”,实现更大范

围 “一网通办”、异地可办、 “掌上可办”,确需

到现场办的再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在办理政务

服务事项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 (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

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上线运行以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为总枢纽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建立完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标准

规范体系、安全保障体系和法规制度体系,在更

大范围实现 “一网通办”、异地可办.２０１９年底

前首批推动１０种高频电子证照全国标准化应用

和互信互认,推动１００项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在各

省 (区、市)内和跨省 (区、市)实现 “一网通

办”.２０２０年底前基本完成对依申请办理的政务

服务事项名称、编码、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和

办事指南要素在国家、省、市、县四级统一.

(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２更大力度推动央地数据共享,建立权威

高效的数据共享协调机制,２０１９年再新增拓展

１０００项共享数据,将直接关系到企业和群众办

事、应用频次高的数据优先纳入共享范围,满足

３０项以上全国普遍性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的数据

共享需求.加快推进 “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

平台、全国人口信息社会应用平台等多种网上身

份认证能力融合,为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提供统一身份认证支撑. (国务院办公厅、发

展改革委、公安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 提 升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一 站 式”功 能,

２０１９年底前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综合性实体政务

服务大厅基本实现 “应进必进”,７０％以上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 “一窗”分类受理.推动政务服务

大厅与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对接融合. (国务院办

公厅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十九)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供电、供水、

供气、供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及医院、银行等服务

机构,要从方便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出发,提高

服务质量和效率,大幅压减自来水、电力、燃

气、供暖办理时间,提高相关政策透明度,大力

推行 APP办事、移动支付等.(发展改革委、住

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卫生健康委、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能源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

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底前研究制定规范水电气暖等行

业收费、管理、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性意见. (发

展改革委牵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务院相关部

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进一步压减办电时间,加快推广低压小

微企业用电报装 “三零” (零上门、零审批、零

投资)服务,２０１９年底前在全国各直辖市、省

会城市实现低压小微企业用电报装 “三零”服

务,将办电时间压缩至３０个工作日以内.地方

政府要大幅压缩电力接入工程审批时间.研究建

立针对供电企业停电超过一定频次和时间的处罚

机制.(能源局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优化水气报装服务,指导地方落实新修

订的 «城镇供水服务»、«燃气服务导则»等国家

标准,将水气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许可证核发后

即可办理,２０１９年底前将供水新增、扩容改装

的报装时间分别压缩至２０个、１５个工作日以

内,将燃气报装时间压缩至１６个工作日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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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压减报装、安装费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指导督促商业银行优化服务,２０１９年底

前解决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 “睡眠卡”收

费不透明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快推动

解决继承财产支取难问题.优化电信服务,持续

推进降低电信收费、异地销户、携号转网等工

作.持续优化老年证、居住证、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管理等证件或手续办理流程,减少公用企事业

单位索要的证明材料. (银保监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民政部、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司

法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

责)

(二十)大力发展服务业,采用政府和市场

多元化投入的方式,引导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

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结合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大力发展养老、托幼、家政和 “互联

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服务,有效增加

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需求.(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等国务院相关

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前制定出台加快发展 “互

联网＋社会服务”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 “互

联网＋”与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文化、旅

游、体育、家政等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措

施,充分发挥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资源作用,创新

服务模式,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发展改革委牵

头,教育部、民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２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深入落实养老、

托幼、家政等服务业有关政策意见.推进建设城

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进一步扩大建设范围和数

量,鼓励建设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在城乡社区推

动包括家政服务在内的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更

好满足群众需要.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性托育

服务,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促进婴幼

儿照护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住房城乡建

设部、商务部、民政部、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

委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２０２０年底前落实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

院管理相关政策,推动二级以上医院普遍提供分

时段预约诊疗、诊间结算、移动支付等服务.探

索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认定和等级评定标准

体系,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促进老龄健康服务

业发展.(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责任担当,确保 “放管服”改革不

断取得新成效

(二十一)抓紧研究制定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２０１９年要

开展营商环境百项诉求处理行动,破解一批营商

环境痛点难点. (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国务院

办公厅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

工负责)

具体措施:

１抓紧研究制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前完成向各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和

法规审查工作、形成草案,９月底前公布实施.

(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

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围绕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

力、登记财产、纳税、跨境贸易等优化营商环境

重点领域,搜集一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２０１９年底前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研究出台

具体解决措施. (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务院相关

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聚焦营商环境关键

—３２—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４　　　　　　　　　　　　　　　　　　　　　　　　　　　　 国务院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领域和薄弱环节,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

务台账,并抓好落实. (财政部、国务院办公厅

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

责)

(二十二)鼓励支持各地大胆创新,及时指

导帮助地方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题.要进一步加

大向地方放权特别是综合授权的力度,充分调动

和发挥地方推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

责)

(二十三)对滞后于改革要求、不利于优化

营商环境、制约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有关

规定,要加快清理修改.对与改革决策相抵触的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要应改

尽改、应废尽废.涉及到修改法律的,要与改革

方案同步提出修法建议.各地区可通过制定地方

性法规、规章,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

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固化下来. (各

地区、各部门负责)

(二十四)要把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各项举措落实情况,作为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大

督查的重点.继续用好督查奖惩这个有效办法,

对成效明显的加大表扬和政策激励力度,对不作

为乱作为延误改革的要严肃问责. (国务院办公

厅牵头,各地区、各部门负责)

各地区、各部门的贯彻落实情况,年底前书

面报国务院.工作中取得的重大进展、存在的突

出问题要及时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１９〕７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对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

益,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作为国务

院议事协调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国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研究审议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工作重大政策措施;督促检查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情

况、各地区和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完成党中

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成人员

组　长:胡春华　　国务院副总理

副组长:张纪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

长

丁向阳　　国务院副秘书长

胡祖才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孙力军　　公安部副部长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

易　军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成　员:郭卫民　　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

王江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刘振宇　　司法部副部长

张义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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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

王广华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戴东昌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蒋旭光　　水利部副部长

韩　俊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朱鹤新　　人民银行副行长

孟建民　　国资委副主任

孙瑞标　　税务总局副局长

唐　军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李晓超　　统计局副局长

范小毛　　信访局副局长

苏全利　　铁路局副局长

董志毅　　民航局副局长

刘贵祥　　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

级专职委员

张雪樵　　高检院副检察长

魏地春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三、其他事项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全兼任,办公室成

员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级负责同志担

任.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

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

组组长批准.

(二)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工作会

议由组长或其委托的副组长召集,根据工作需要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参加人员为领导小组成员,

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部门人员参加.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９年 第１２号

　　 «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经第９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

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

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提升

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

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综合交

通运输、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领域的

标准 (统称为交通运输标准)制定、实施、监督

等相关活动,除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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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交通运输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国家标

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第四条　涉及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

政两种及以上领域需要协调衔接和共同使用的技

术要求,应当制定综合交通运输标准.

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领域的标准

应当与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协调衔接.

第五条　国家对标准化工作实行国务院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分工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交通运输部负责综合交通运输和公路、水路

领域标准化相关管理工作.

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

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铁路、民航、邮政领域标

准化相关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交通运输标准化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负责

指导交通运输标准技术体系建设,统筹协调衔接

综合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

领域标准,研究审核交通运输标准化发展重大政

策和重要事项等工作.

第七条　鼓励组织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持

续推进交通运输标准的外文翻译和出版工作,加

强与世界各国在交通运输标准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

第二章　标准化规划

　　第八条　交通运输标准化规划应当符合国家

标准化体系建设规划、交通运输行业规划,充分

考虑新技术、新业态发展趋势,经交通运输部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核后,报请交通运输部发布.

第九条　交通运输标准体系应当依据交通运

输标准化规划制定,由交通运输部发布.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应当经交通运输部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核后,报请交通运输部发布.

标准体系实行动态管理,根据需要及时进行

调整.

第十条　交通运输标准化年度计划应当依据

标准体系并结合行业发展需要制定,由交通运输

部发布.

第十一条　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制定本领域标准化

规划、标准体系和年度计划.

第三章　标准制定

　　第十二条　拟制定交通运输国家标准的项

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立项;拟制定交通运输行业标准的项目,由

交通运输部立项,其中铁路、民航、邮政领域的

行业标准分别由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立项.

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前款规定的立项单位

提出标准项目立项建议.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国家或者行业推荐性标

准的起草、技术审查工作,应当由专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下简称标委会)承担;强制性标准

的起草、技术审查工作,可以委托标委会承担.

标委会可以由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

费者以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所、检测机

构、社会团体等相关方组成.

未成立标委会的,应当成立专家组承担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起草、技术审查工作.标委会

和专家组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

第十四条　标委会或者专家组应当在广泛调

研、深入研讨、试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标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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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稿.

标委会或者专家组可以组织科研机构、大专

院校、社会团体和企业具体参与或者承担标准起

草的相关工作,并全过程跟踪指导.

第十五条　交通运输标准应当采取多种方式

征求行业内外有关部门、协会、企业以及相关生

产、使用、管理、科研和检测等单位的意见.综

合交通运输标准涉及铁路、民航、邮政领域的标

准,还应当征求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意见.

第十六条　标委会或者专家组根据意见征集

情况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及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

标准送审稿,并按照标准审查有关规定对标准送

审稿及时进行技术审查.

技术审查可以采用会议审查、书面审查或者

网络电子投票审查方式.强制性标准应当采用会

议审查.对技术、经济和社会意义重大以及涉及

面广、分歧意见多的推荐性标准,原则上应当采

用会议审查.

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国家标准报国务院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发布;行业标准由

交通运输部编号、发布,其中铁路、民航、邮政

领域的行业标准分别由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

空局、国家邮政局编号、发布,报国务院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交通运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按照国务院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编号规则进行编号.

第十八条　交通运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发

布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相

关标委会应当积极组织开展标准宣传实施等工作,

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化经验,推动全行业

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第十九条　交通运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

定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应当按照标准档案管

理相关规定的要求归档.

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的制定按照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标准实施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交通运输强制性标准应当严格

执行.鼓励积极采用交通运输推荐性标准.

不符合交通运输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

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

第二十二条　交通运输强制性标准应当免费

向社会公开.推动交通运输推荐性标准免费向社

会公开.鼓励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通过标准信息

公开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依法公开其执行的交

通运输标准的编号和名称,并按照标准组织生产

经营活动;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

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性能指标.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应当符合标准化要求.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应当依据法定职责,对交通运输标准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应当作

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公开举报投诉方

式.接到举报投诉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二十六条　交通运输部应当建立交通运输

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根据技术进步情

况和行业发展需要适时进行实施效果评估,并对

其制定的标准进行复审.复审结果应当作为修

订、废止相关标准的依据.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５年.

铁路、民航、邮政领域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

和评估机制分别由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

局、国家邮政局依据前款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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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反

馈标准实施情况.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基础

能力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提升技术水平,增强

标准化工作监督检查及服务能力.

第二十八条　交通运输企事业单位违反本办

法有关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予以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

局、国家邮政局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铁路、民

航、邮政领域标准化具体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令

２０１９年 第１３号

　　 «关于废止２件规章的决定»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经交通运输部第９次部务会议通过,并经商

务部同意,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交通运输部部长　　李小鹏

商 务 部 部 长　　钟 山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关于废止２件规章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决定废止下列２件规章:

序号 发布机关 规章名称 发　布　文　号 发布日期

１
交通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外商独资船务
公司设立管理
办法

交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２０００年第１号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令２０１５年第１６号第一次修正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令２０１８年第２９号第二次修正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８日

２
交通部
商务部

外商投资国际
海运业管理规
定

交通部、商务部令　２００４年第１号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令　２０１４年第８号修正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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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２０１９年 第２号

　　现公布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韩长赋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
规 范 性 文 件 的 决 定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减证便民、产权保护和生态环境保

护等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农业农村部

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过清理,农业农村部决定:

一、对１７部规章和３部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附件１)

二、对５部规章和３部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附件２)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农业农村部决定修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２．农业农村部决定废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附件１

农业农村部决定修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一、修改的规章

１．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２００６年

１月２７日农业部令第５９号公布)

删去第五条第六项.

２．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２５日农业部令第１１号公布)

删去第九条第二项.

３．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

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２年第６号公布)

删去第十一条第二项.

４．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 (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

日农业部令第５５号公布,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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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令２０１６年第３号修订)

删去第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八项、第九

项.

５．兽药进口管理办法 (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

农业部、海关总署令第２号公布)

删去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中的 “兽药生产许

可证”、“及其所生产产品的批准文号证明文件”、

第四项.

６．乡村兽医管理办法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６日

农业部令第１７号公布)

删去第七条第二项中的 “或者乡镇畜牧兽医

站出具的从业年限证明”.

７．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

农业部令２０１０年第６号公布)

删去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８．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 (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３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５年第４号公布)

删去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七条

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中的 “或 «进口

兽药注册证书»”,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

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中的

“或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第十一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三项.

９．农业部关于下发 «海洋渔业船舶船员证

书»考试发证收费标准的通知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０

日 〔１９８９〕农 (渔政)字第２８号公布)

删去第十六条.

１０．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

办法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日农业部令第１５号公布,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农业部令第３８号、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２６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０年第１１号、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３１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３年第５号、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３０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７年第８号修订)

删去第九条、第二十四条.

将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合并,修改

为:“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

产品,进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

的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向农业部申

请,农业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作出

是否同意进出口的决定.”

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从国外引进水生野

生动物的,应当向农业部申请,农业部应当自申

请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引进的决

定.”

１１．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和过渡水域

管理办法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６日农业部令第４７号

公布,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农业部令第３８号修订)

删去第六条第一项中的 “电台执照”.

１２．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渔 业 船 舶 登 记 办 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２年第８号公

布,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３年第５号

修订)

将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

第一款中的 “公民或法人”修改为: “公民、法

人或非法人组织”.

１３．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 (２０１６年７

月８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６年第４号公布)

删去第十三条第四项.

１４．农作 物 种 子 生 产 经 营 许 可 管 理 办 法

(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６年第５号公布,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７年第８号修订)

删去第十一条第三项、第十二条第三项中的

“及其企业缴纳的社保证明复印件”.

将第十一条第四项中的 “证明材料”修改

为:“说明材料”.

１５．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

年７月４日农业部令第２９号公布,２００４年７月

１日农业部令第３８号、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日农业部

令第６号修订)

删去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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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 (２００４年８

月１５日农业部令第４１号公布)

删去第四条,第十条第一项、第四项.

将第十条第二项中 “教学场所使用权证明”

修改为:“教学场所说明材料”.

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完成规定课程并考试

合格的学员,培训机构向学员提供素质评价、培

训课时、教练员签名等记录.培训记录保存期不

得少于４年.”

１７．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 (２００６年５月

１０日农业部、工商总局令第５７号公布,２０１６年

５月３０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６年第３号修订)

删去第七条中的 “取得相应类别和等级的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

删去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

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农业机械维修者应公

开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

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违反本规定,不能

保持设备、设施、人员、质量管理、安全生产和

环境保护等技术条件符合要求的,由农业机械化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依

照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

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农业机械维修者未

按规定填写维修记录和报送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

的,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限期改

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处１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修改的规范性文件

１．转 基 因 棉 花 种 子 生 产 经 营 许 可 规 定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８日农业部公告第２４３６号公布)

删去第四条第三项中的 “及其企业缴纳的社

保证明复印件”.

将第四条第四项中的 “证明材料”修改为:

“说明材料”.

将第四条第七项修改为 “种子生产地点检疫

说明材料”.

２．农业部关于加强水族馆和展览、表演、

驯养繁殖、科研利用水生野生动物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２日农渔发 〔１９９６〕３号

公布)

删去第四项中的 “因驯养繁殖需捕捉、收

购、利用水生野生动物的,在申报审批报告中,

应附驯养繁殖技术报告和维持所需物种数量生存

的资金来源证明”.

３．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远洋渔船

证件和远洋渔业项目办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农办渔 〔２００９〕９０号公布)

删去第四项中的 “当其恢复生产重新办理远

洋渔船证书时,要提供报停手续和渔政机构出具

的船舶证书失效期间是否违规从事渔业活动等证

明材料”.

附件２

农业农村部决定废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一、废止的规章

１．农业部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２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２年第１号公布)

２．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农业部令第４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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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进出渔港签证办法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６日农业部令第１１号公布,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２５日农业部令第３９号修订)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农业部令第２４号公布,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０年第１１号、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３年第５号、２０１４年４

月２５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４年第３号、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农业部令２０１７年第８号修订)

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农作物种子企业审批和登记管理的规定 (１９９７年９月８日农农发 〔１９９７〕

９号公布)

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１．«农业部关于加强管理促进农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５日农农发 〔２０１７〕４号

公布)

２．农业部关于征收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５日农渔发 〔２０００〕

１０号公布)

３．农业部关于转发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野生物种目录的通知 (２００９年

４月１日农渔发 〔２００９〕９号公布)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部特定飞检工作规定

(试行)等三个办法的通知

水监督 〔２０１９〕１２３号

部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 (水务)厅 (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 (水务)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为加强水利监督管理,我部组织编制了 «水利部特定飞检工作规定 (试行)»、«水利工程运行管

理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三个办法.现印发你单位,

请遵照执行.

水 利 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水利部特定飞检工作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部特定飞检工作,强化

问题警示作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提高水利行

业管理水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水

利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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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 “特定飞检”系指由水

利部部领导带队对水利行业实施的监督检查.特

定飞检采取检查前不发通知、不向被检查单位告

知行动路线、不要求被检查单位陪同、不要求被

检查单位汇报、直赴项目现场、直接接触一线工

作人员的 “四不两直”工作机制.

第三条　特定飞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

政策文件、技术标准和合同等有关规定对水利行

业实施监督检查,重点关注管理薄弱、工作协调

难度大或存在较多敏感性、复杂性、重大性问题

的领域,主要检查以下内容:

(一)违反或未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政策文件、技术标准和合同等情况;

(二)管理违规行为;

(三)工程实体缺陷;

(四)整改不力或整改后反复出现的问题;

(五)安全风险隐患;

(六)其他问题.

第二章　问题认定与责任追究

　　第四条　特定飞检发现的问题认定为典型问

题,被检查单位可现场或在２４小时内提供相关

材料进行陈述、申辩.

第五条　水利部可直接实施责任追究或责成

流域管理机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

施责任追究,必要时可向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责任

追究建议,并可建议相关企、事业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或合同约定实施进一步责任追究.

第六条　责任追究包括对单位责任追究和对

个人责任追究.

单位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单位,其

中领导责任单位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各级行政主

管单位或业务主管单位 (部门).

个人包括直接责任人和领导责任人,其中领

导责任人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单位的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主管领导等.

第七条　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含向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通报、水利行业内通报、向省级人民政

府通报等,下同);

(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

责任追究.

第八条　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四)建议调离岗位;

(五)建议降职或降级;

(六)建议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

(七)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

责任追究.

第九条　根据每次特定飞检发现问题的数

量,按责任追究标准 (附件１、附件２)对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

第十条　特定飞检现场发现推诿、隐瞒、造

假、阻碍、拒绝等恶劣行为,由水利部部领导现

场实施警示约谈、通报批评等即时责任追究;情

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从重责任追究,直

至提出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建议.

第十一条　由水利部实施水利行业内通报

(含)以上的责任追究,将按要求在 “中国水利

部网站”公示６个月.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特定飞检发现问题后,水利部下

发 “典型问题整改通知”,提出即时整改要求;

对可能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水利行

—３３—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４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业改革推进和发展、威胁工程安全或不立即处理

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问题,水利部委托或责成有

关单位实施驻点监管,跟踪问题整改落实.

第十三条　被检查单位对照 “典型问题整改

通知”要求组织整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

限、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等,并将整改结果上

报水利部.

第十四条　水利部或责成流域管理机构对整

改情况组织核查,对整改到位的问题予以销号;

对未按规定时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实施从

重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被检查单位对特定飞检发现的问

题要全面排查,汲取教训,杜绝同类问题重复发

生;对被检查单位管辖范围内重复发生的同类问

题实施从重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标准

２．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水利部网站)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监管,落实运

行管理责任,确保工程安全平稳运行,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关于深化

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

监督检查、问题认定和责任追究.

第三条　水利部、各流域管理机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监督检查、问题认定和责

任追究.

第四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以下简称水管

单位,含纯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水管单

位)负责所属工程的管理、运行和维护,严格履

行各项职责,保证工程安全和效益发挥;水管单

位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的第一责任人,承担

对问题进行自查自纠、整改销号和信息建档等工

作.

水利工程主管部门 (含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以

及水利、能源、建设、交通、农业等有关部门)

对所属工程的运行安全和水管单位负有领导责

任,负责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进行监督指导、组

织并督促各类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按要求

严格履行各项职责及落实责任追究等工作.

第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管辖范围内

的水利工程及运行管理问题负有行业监管责任.

第二章　问题分类

　　第六条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包括运行管

理违规行为和工程缺陷.

第七条　运行管理违规行为是指有关工作人

员违反或未严格执行工程运行管理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政策文件、技术标准和合同等各类运

行管理行为.

第八条　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一般运行管理

违规行为、较重运行管理违规行为、严重运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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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违规行为、特别严重运行管理违规行为.

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见附件１.

第九条　工程缺陷是指因正常损耗老化、除

险加固不及时、维修养护缺失或运行管理不当等

造成水利工程实体、设施设备等残破、损坏或失

去应有效能,影响水利工程运行或构成隐患的问

题.

第十条　工程缺陷分一般工程缺陷、较重工

程缺陷、严重工程缺陷.

工程缺陷分类标准见附件２.

第三章　问题认定与责任追究

　　第十一条　对检查发现的运行管理问题按照

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和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进行认定.

第十二条　对运行管理问题进行认定时,被

检查单位可现场或在４８小时内提供相关材料进

行陈述、申辩,各监督检查单位应听取被检查单

位的陈述、申辩,对其提出的理由和材料予以复

核.

第十三条　水管单位应对所属工程开展定期

排查与日常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逐一登记、整改

处理、建立台账、定期更新并按要求上报相关主

管部门.

定期上报并已制订整改计划的运行管理问

题,在提供证明材料后,原则上不计入问题数量

统计.

第十四条　水利部可直接实施责任追究或责

成流域管理机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实施责任追究,必要时可向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责

任追究建议,并可建议相关企、事业单位按照有

关规定或合同约定实施进一步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责任追究包括对单位责任追究和

对个人责任追究.

单位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单位,其

中直接责任单位包括水管单位、工程维修养护单

位等;领导责任单位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各级行

政主管单位或业务主管部门.

个人包括直接责任人和领导责任人,其中直

接责任人包括运行管理人员、工程维修养护单位

工作人员等;领导责任人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

导责任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主管领导

等.

第十六条　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分

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含向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通报、水利行业内通报、向省级人民政

府通报等,下同);

(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四)建议调离岗位;

(五)建议降职或降级;

(六)建议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

(七)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

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根据运行管理问题的数量与类

别,按责任追究标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施责

任追究.

运行管理问题责任追究标准见附件３.

第十九条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有下列情况之

一,从重责任追究:

(一)对危及工程安全平稳运行的严重隐患

未采取有效措施或措施不当;

(二)造假、隐瞒运行管理问题等恶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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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报的运行管理问题经调查属实;

(四)无特殊情况,运行管理问题未按规定

时限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五)一年内,同一直接责任单位被责任追

究三次 (含)及以上,领导责任单位管辖范围内

被责任追究三家次 (含)及以上;

(六)其他依法依规应予以从重责任追究的

情形.

第二十条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有下列情况之

一,可予以减轻或免于责任追究:

(一)主动自查自纠运行管理问题;

(二)其他依法依规应予以减轻或免于责任

追究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对责任单位或责任人予以从

重、减轻或免于责任追究时,应提供客观、准确

并经核实的文件、记录、图片或声像等相关资

料.

第二十二条　由水利部实施水利行业内通报

(含)以上的责任追究,将按要求在 “中国水利

部网站”公示６个月.

第二十三条　对水利工程运行维修养护、功

能完善、除险加固等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质量

问题和合同问题,可参照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水利工程合

同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

究;对运行管理中出现的资金问题,可参照 «水

利资金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有关规定实施责

任追究.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根据运行管理问题的数量与类

别,水利部下发 “问题整改通知”,对威胁工程

安全或不立即处理可能影响工程运行和使用寿命

的运行管理问题,水利部委托或责成相关主管部

门实施驻点监管,跟踪问题整改落实.

第二十五条　水管单位对照 “问题整改通

知”要求组织整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

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等,并按要求将整改结果

上报.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

标准

２．水利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３．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责任追究

标准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水利部网站)

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小型水库工程运行监管,落

实安全运行责任,根据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

例»、«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小型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和 «关于落实

水库安全度汛应急抢护措施的通知»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利部组织的小型水

库工程安全运行监督检查,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水利部、各流域管理机构是小型水

库工程安全运行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监督检

查、问题认定和责任追究.

—６３—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４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第四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划分对

管辖范围内小型水库安全运行负总责,组织、监

督和指导小型水库 “三个责任人”(安全度汛行政

责任人、抢险技术责任人、值守巡查责任人,下

同)、“三个重点环节” 〔监测预报预警通信措施、

调度 (运用)方案、安全管理 (防汛)应急预案,

下同〕和工程安全运行问题整改等工作的落实.

第五条　小型水库主管部门 (或业主)、产

权所有者和管理单位负责所属水库的安全管理、

运行和维护,具体落实抢险技术责任人、值守巡

查责任人和 “三个重点环节”,严格履行各项职

责,保证水库安全和效益发挥;小型水库管理单

位是所属水库安全运行问题的第一责任人,承担

对安全运行问题进行自查自纠、整改销号和信息

建档等工作.

第六条　对检查发现的安全运行问题按照小

型水库工程安全运行问题分类标准进行认定.

安全运行问题分类标准见附件１和附件２.

第七条　小型水库管理单位应对所属工程开

展定期排查与日常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逐一登

记、整改处理、建立台账、定期更新并按要求上

报相关小型水库主管部门 (或业主).

定期上报并已制订整改计划的安全运行问

题,在提供证明材料后,原则上不计入责任追究

问题数量统计.

第八条　水利部可直接实施责任追究或责成

流域管理机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

施责任追究,必要时可向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责任

追究建议,并可建议相关企、事业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或合同约定实施进一步责任追究.

第九条　责任追究包括对单位责任追究和对

个人责任追究.

第十条　单位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

单位.

直接责任单位包括小型水库管理单位、产权

所有者、水库主管部门 (或业主)、工程维修养

护单位等;领导责任单位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各

级行政主管单位或业务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个人包括直接责任人和领导责任

人.

直接责任人包括 “三个责任人”、运行管理

人员、工程维修养护单位工作人员等;领导责任

人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单位的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主管领导等.

第十二条　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分

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含向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通报、水利行业内通报、向省级人民政

府通报等,下同);

(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

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四)建议调离岗位;

(五)建议降职或降级;

(六)建议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

(七)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

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根据安全运行问题的数量与类

别,按责任追究标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施责

任追究.

责任追究标准见附件３.

第十五条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有下列情况之

一,从重责任追究:

(一)对危及小型水库安全平稳运行的严重

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或措施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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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假、隐瞒安全运行问题等恶劣行为;

(三)无特殊情况,安全运行问题未按规定

时限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四)一年内,同一直接责任单位被责任追

究三次 (含)及以上,领导责任单位管辖范围内

被责任追究三家次 (含)及以上;

(五)其他依法依规应予以从重责任追究的

情形.

第十六条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有下列情况之

一,可予以减轻或免于责任追究:

(一)主动自查自纠安全运行问题;

(二)其他依法依规可予减轻或免于责任追

究的情形.

第十七条　由水利部实施水利行业内通报

(含)以上的责任追究,将按要求在 “中国水利

部网站”公示６个月.

第十八条　小型水库工程安全运行问题分

类、检查、认定、责任追究和整改等工作的相关

要求和程序未在本办法规定的,按照 «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安全运行管理违规行为分类标准

２．工程缺陷分类标准

３．责任追究标准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水利部网站)

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

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

水节约 〔２０１９〕１３６号

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

(水务)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节约用水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

害、水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对于保障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从源头上

把好节约用水关口,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现就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提出如

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的重要举措;是使

节水成为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配置、调度

前提的迫切要求;是保证规划和建设项目科学合

理取用水,促进形成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的空间

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是倒逼节约集约利

用水资源,提升全社会用水效率的有力抓手.

二、总体要求

在规划和建设项目现有前期工作中突出节水

的优先地位,强化规划制定、建设项目立项、取

水许可中节水有关内容和要求;严格控制用水总

量,合理确定规划和建设项目用水规模和结构,

确保用水总量控制在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区域用

水总量红线范围内;推动提高用水效率,对标国

际国内同类地区先进用水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

节水评价标准,促使规划和建设项目高效用水;

规范文本编制和严格审查把关,充分论证各类用

水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提出客观公正的

评价结论,从严叫停节水评价不通过的规划和建

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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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范围

(一)与取用水相关的水利规划.包括区域

供水工程规划、引水调水规划、水库建设规划、

灌区建设规划等.

(二)与取用水相关的水利工程项目.包括

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调水工程、地

下水利用工程等.

(三)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相关规划.包括

城镇新区规划、工业园区规划、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高耗水行业的专项规划、涉及取用水的相

关产业发展规划等.

(四)办理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目.包

括直接从江河、湖泊、地下以及水库、渠道等取

水,并需要申请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目.

从城市公共管网等取水的高耗水建设项目宜

参照本意见开展节水评价.

四、评价环节

(一)水利规划应在规划制定阶段开展节水

评价,在规划报告中编写节水评价章节.

(二)水利工程项目应在工程规划、项目立

项阶段开展节水评价,在项目规划报告、项目建

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编写节水评价章

节.

(三)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相关规划,应在

水资源论证阶段开展节水评价,在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中编写节水评价章节.

(四)办理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目,应

在取水许可阶段开展节水评价,在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中将用水合理性分析等内容强化为节水评价

章节.

五、评价内容

节水评价要分析规划和建设项目及其涉及区

域的用水水平、节水潜力,评价其取用水的必要

性、可行性,分析节水指标的先进性,评估节水

措施的实效性,合理确定其取用水规模,提出评

价结论及建议.

(一)水利规划或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相关

规划,重点分析现状供用水水平与节水潜力,供

需水量预测成果及水资源配置方案的节水符合

性、节水目标指标的合理性与先进性,节水措施

的可行性与节水效果等,评价规划取用水的合理

性与可行性.

(二)水利工程项目,重点分析现状供用水

水平与节水潜力,供需水量预测成果及水资源配

置方案的节水符合性,节水措施的可行性与节水

效果等,评价水利工程项目供水的必要性与取用

水规模的合理性.

(三)办理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目,重

点分析用水节水相关政策的符合性,节水工艺技

术、循环用水水平、用水指标的先进性等,评价

建设项目取用水的必要性和规模的合理性.

六、实施管理

(一)实施主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规划审查审批、

建设项目立项审查、取水许可的现有管理程序和

分工,负责各自权限内的节水评价审查工作.

(二)技术审查.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

理机构组织技术审查单位 (专家)在对规划报

告、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水资源

论证报告进行技术审查时,应形成节水评价是否

通过审查的明确意见.

(三)结果应用.水利规划节水评价未通过

审查的,不予审批;水利工程项目节水评价未通

过审查的,不予通过项目规划、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审查;需开展水资源论证的规划,

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不予通过规划水资源论

证报告书审查;申请取水许可的非水利建设项

目,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水资源论证报告不

予通过技术审查.

七、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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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要高度重视节水评价工作,认真组织实施,明确

工作要求,积极担当作为,切实把好规划和建设

项目的节水评价关.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节水评价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检查评估,

业主单位应提供全面真实的基础资料,编制单位

应按照技术要求科学规范编写节水评价章节,审

查单位应客观公正地提出审查意见.

(三)完善制度规定.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要加强节水评价技术研究,及时修订规划与建设

项目管理的有关法规、制度和规范,保证节水评

价工作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四)夯实工作基础.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要建立节水评价登记制度,健全节水标准和取用

水定额体系,强化取用水计量监测统计,深入开

展节水评价宣传培训,加强节水评价人才队伍建

设,为节水评价提供基础支撑.

水 利 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

卫生健康委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医保局关于印发开展

促进诊所发展试点意见的通知

国卫医发 〔２０１９〕３９号

北京市、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发展改

革委、财政 (务)厅 (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医疗保障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医疗领域 “放管服”改革,完善

医疗服务体系,吸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医保局制定了 «关于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

点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卫生健康委　　发 展 改 革 委

财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医 保 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

关于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意见

　　促进诊所健康发展,是深化医疗领域 “放管

服”改革,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于

吸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医疗服务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现就开展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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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发展试点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新形势下卫生与

健康工作方针,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改革

完善诊所政策,提升诊所医疗服务质量,形成多

元办医格局,推动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

(二)工作目标.诊所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全面提升,在为基层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

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形成

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诊所,成为公立医疗服务

体系的重要补充.

(三)试点安排.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在北京、

上海、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深圳、

成都、西安等１０个城市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

工作,根据试点经验完善诊所建设与管理政策,

并在全国推广.

二、优化诊所执业许可政策

(四)简化准入程序.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对

诊所不作限制.将诊所设置审批改为备案制管

理,举办诊所的,报所在地县 (区)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备案,发放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后,即可开展执业活动.跨行政区域经营的连锁

化、集团化诊所由上一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

备案,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的由所在省份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分别备案.

(五)调整诊所基本标准.诊所是提供常见

病、多发病诊疗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医疗

机构.各试点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 «诊所

基本标准»,对申请备案的诊所进行审核,从重

点审核设备设施等硬件调整为注重对医师资质和

能力的审核,在诊所 (不含中医诊所)执业的医

师要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资格.国家卫生健康委

修订印发 «诊所基本标准».

(六)鼓励医师举办诊所.鼓励在医疗机构

执业满５年,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资格的医师,

全职或兼职开办专科诊所.鼓励符合条件的全科

医师,或加注全科医师执业范围的专科医师,全

职或兼职开办全科诊所.兼职开办诊所的医师要

按照多点执业有关要求,与主要执业医疗机构通

过签订协议等形式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

务,对其在主要执业医疗机构的工作时间、任务

量、服务质量和薪酬绩效分配等提出具体要求,

确保兼职开办诊所的医师能够完成主要执业医疗

机构的工作.

三、提高诊所医疗服务质量

(七)鼓励将诊所纳入医联体建设.各试点

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组建城市医疗集团和县

域医共体过程中,可以根据诊所意愿,将其纳入

医联体建设,在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双

向转诊制度.各试点地方在建立专科联盟和远程

医疗协作网时,将诊所纳入成员单位范围,帮助

其提升医疗服务水平.鼓励医联体内二级以上医

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中

心、医学影像中心、消毒供应中心、病理中心等

机构,与诊所建立协作关系,实现医疗资源共

享.

(八)支持诊所规模化集团化发展.鼓励不

同专科医师成立适宜规模的合伙制医生集团,举

办专科医师联合诊所.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连锁

化、集团化诊所,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和

服务模式.

(九)鼓励诊所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

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符合条件的诊所纳

入可以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医疗机构范围,

通过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进一步满足居民多层

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加强对诊所提供签约服务

质量的评估,将服务对象健康状况、满意度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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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评估,确保签约服务质量.

(十)鼓励诊所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鼓

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诊所提供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诊所,

在人才培养等方面执行与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同等补助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对其提供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

出,可以给予适当支持.

(十一)促进诊所全职医师职业发展.全职

在诊所执业的医师申报高级职称时,按照改革完

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有关政策规

定,可以实行单独分组,定向评审,外语成绩不

作为申报条件,对论文、科研等不作硬性规定,

侧重评价临床工作能力和服务质量.定向评审取

得的职称,原则上应当限定在诊所等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使用,向上级医疗卫生机构流动时,应当

取得全省 (区、市)统一的卫生高级职称.

(十二)完善有利于诊所发展的相关政策.

诊所提供医疗服务的价格实行自主定价.对主动

执行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并符合条件

的诊所,支持按照规定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所提

供的医疗服务费用可按规定支付.简化诊所的环

评、消防等审批手续.

四、加强行业监管

(十三)创新行业监管手段.诊所要建立信

息系统记录诊疗信息,并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规定及标准要求,将诊疗信息上传至医疗服务监

管信息系统.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诊所纳入医

疗质量控制体系,依托信息监管平台,加强对诊

所运营和医疗服务监管,实现实时监管,确保医

疗质量安全;要定期组织对诊所进行培训,提高

诊所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意识,形成保障医疗质量

安全的常态运行机制;要加强对诊所的监督管

理,发现问题的要限期整改,整改不落实的,注

销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保障部门要

加强对纳入医保定点诊所的监督管理,对虚构医

疗服务等恶意骗取医保基金的,应当终止医保协

议.鼓励试点城市创新思路,将诊所开办状况作

为诊所主要负责人个人诚信记录纳入个人诚信体

系,建立联合惩戒长效机制,探索有效监管的具

体办法.

(十四)保障医疗质量安全.诊所要严格依

法执业,医务人员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和任职资

格,严格落实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医疗质量

安全核心制度要点»等规章制度,加强医疗技术

和医院感染管理,严格落实诊疗与护理规范和指

南,合理使用药物,保证医疗质量安全.要加强

医患沟通,尊重患者知情权,保护患者隐私.要

建立电子病历系统,规范医疗文书书写和管理,

做好就诊患者登记,落实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及时准确完整上传诊疗信息.鼓励诊所或医务人

员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五、保障组织实施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试点地方要充分

认识推进诊所发展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深化

“放管服”改革、深化医改和发展社会办医的重

要内容统筹推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

作,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发挥牵头部门作用,改革完善诊所管理有

关政策措施,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细则,加

强对诊所的监管.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医保部门要按照规定落实相关支持政

策,鼓励诊所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

各试点城市所在地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会

同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医保部

门,根据本地工作实际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各相

关部门要同步出台相应配套政策.２０１９年９月

底前,各试点城市要启动试点工作.鼓励非试点

省份和非试点城市开展诊所改革与发展试点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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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做好评估总结.各试点城市要对试

点情况及时评估,每年形成年度评估报告.对于

试点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试点经验

要及时总结上报.国家卫生健康委要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政策培训,按照任务分工,强化工作指导

和检查评估,适时推广试点地区先进经验,总结

出台促进全国诊所发展的政策举措.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２０１９年 第２０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绿色产品

标识使用管理办法»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

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８６号)相关任务要求,推动绿色产

品标识整合,配合绿色产品认证工作开展,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 «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现

予以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

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规

范绿色产品标识使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

标识体系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８６号)的相

关要求,按照 “市场导向、开放共享、社会共

治”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发布绿色产品标

识,建设和管理绿色产品标识信息平台 (以下简

称信息平台),并对绿色产品标识使用实施监督

管理.

结合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建立实际情况,相关

认证机构、获证企业根据需要自愿使用绿色产品

标识.使用绿色产品标识时,应遵守本办法所规

定相关要求.

第三条　绿色产品标识适用范围.

(一)认证活动一:认证机构对列入国家统

一的绿色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依据绿色产品评

价标准清单中的标准,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

定发布的绿色产品认证规则开展的认证活动;

(二)认证活动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国务

院有关部门共同推行统一的涉及资源、能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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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随附文件、操作系统、电子销售平台等),

以供政策采信或消费识别选择.

第十条　其他绿色属性合格评定活动如使用

绿色产品标识的,具体使用方式及符合性信息报

送要求须在相应制度方案中予以明确.

第四章　绿色产品标识的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绿色产品标识使用方 (认证机

构、获证企业等)应建立具体管理措施,确保绿

色产品标识依据本办法正确使用和标注.

第十二条　认证及自我声明等合格评定活动

中存在的绿色产品标识违规使用相关情况,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对涉企行政处罚信息,

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

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解

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实

施.

统计局关于印发«生产性服务业

统计分类(２０１９)»的通知

国统字 〔２０１９〕４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国务院各有关部

门:

　　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国家统计局对 «生产性服务业分类 (２０１５)»

进行了修订.本次修订延续了２０１５版的分类原则、方法和框架,根据新旧国民经济行业的对应关系,

进行结构调整和行业编码的对应转换,并充分考虑与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标准的衔接性,对部分内

容进行了修订,形成 «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现将 «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１．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

２．«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修订说明

３．«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新旧对照表

(以上附件２、３略,详情请登录统计局网站)

统 计 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５４—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４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五、有关说明

(一)本分类建立了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业类别仅

部分活动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代码用 “∗”做标记.

(二)本分类在说明栏中,对 «指导意见»强调的重点工作,以及带 “∗”行业类别的内容作了

解释.

(三)本分类对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具体范围和说明,参见 «２０１７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

释».

　　六、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表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代码

　(２０１７)

０１ 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

０１１ 　研发与设计服务

０１１１ 　　生产性自然科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

　指直接应用于生产活动的数学研究、信息科
学与系统科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研究服务

７３１０∗

０１１２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指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测绘科学技术
研究、材料科学研究、冶金工程技术研究、机
械工程研究等工程和技术研究,新材料研发、
新产品研发、新工艺研发等包含在此类

７３２０

０１１３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

　指农学研究,林学研 究,畜 牧、兽 医 研 究,
水产学研究及其他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７３３０

０１１４ 　　生产性医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

　指直接用于生产活动的医学、药学、中医学
与中药学、运动医学等研究与试验发展

７３４０∗

０１１５ 　　工业设计服务 　指独立于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和生产工艺设
计;不包括工业产品生产环境设计、产品传播
设计、产品设计管理等活动

７４９１

０１１６ 　　专业设计服务 　指除工程设计、软件设计、集成电路设计、
工业设计以外的各种专业设计服务

７４９２

０１２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推向市场进行的技
术推广、转让活动,产学研用合作,创新成果
产业化服务等包含在此中类

０１２１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
务

　指为解决农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产生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或在实际应
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性活动,种
植技术、畜禽饲养技术、水产养殖技术、农机
化技术及其他农业技术的开发、咨询、交流、
转让、推广服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推广服务

７５１１

０１２２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生物工程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产
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或在
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性活
动,生物 工 程 技 术 开 发、咨 询、交 流、转 让、
推广服务

７５１２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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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代码

　(２０１７)

０１２３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新材料技术工程的研究与试验发展
活动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
产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
统性活动,新材料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
让、推广服务

７５１３

０１２４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新能源技术工程的研究与试验发展
活动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
产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
统性活动,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和
其他新能源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
广服务

７５１５

０１２５ 　　三维 (３D)打印技术
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三维 (３D)打印技术工程的研究与
试验发展活动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能投入生产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
进行的系统性活动,三维 (３D)打印技术开发、
咨询、交流、转让、推广和打印服务

７５１７

０１２６ 　　其他生产性技术推广
服务

　指社会公益有关的技术推广、扩散和转移的
活动,以技术推广为主的技 (科)、工、贸联合
公司的活动及其他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
让、推广服务;不包括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和环
保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９∗

０１２７ 　　科技中介服务 　指为科技活动提供社会化服务与管理,在政
府、各类科技活动主体与市场之间提供居间服
务的组织,主要开展信息交流、技术咨询、科
技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活动,科技评估和鉴证、
科技信息交流、技术咨询等包含在此类

７５３０

０１２８ 　　创业空间服务 　指顺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有效
满足网络时代大众创业创新需求的新型创业服
务平台,它是针对早期创业的重要服务载体,
主要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工作空间、网络空
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包括众创空间、
孵化器、创业基地等,创 业、创 新 扶 持 服 务、
科技孵化器等包含在此类

７５４０

０１２９ 　　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 　指除技术推广、科技中介以外的其他科技服
务,不包括短期的日常业务活动

７５９０

０１３ 　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
务

０１３１ 　　知识产权服务 　指专利、商标、版权、软件、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技术秘密、地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的
代理、转让、登记、鉴定、检索、分析、咨询、
评估、运营、认证等服务

７５２０

０１３２ 　　生产性法律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律师、公证、仲裁、调
解等其他法律服务活动

７２３∗

０１４ 　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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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０ 　　质检技术服务 　指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对动植物、工业产品、
商品、专项技术、成果及其他需要鉴定的物品、
服务、管理体系、人员能力等所进行的检测、
检验、检疫、测试、鉴定等活动,还包括产品
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活动,第三方
检验、检测、测试、分析、认证、计量和标准
活动包括在此类

７４５

０１５ 　生产性专业技术服务

０１５１ 　　生产性气象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气象服务 ７４１０∗

０１５２ 　　生产性地震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地震服务 ７４２０∗

０１５３ 　　生产性海洋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海洋服务 ７４３∗

０１５４ 　　生产性测绘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测绘服务 ７４４∗

０１５５ 　　地质勘查服务 　指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科学研究进行的
地质勘查、测试、监测、评估等活动

７４７

０１５６ 　　工程管理服务 　指工程项目建设中的项目策划、投资与造价
咨询、招标代理、项目管理等服务

７４８１

０１５７ 　　工程监理服务 　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的技术标准、
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对承包单位在
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
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理的服务

７４８２

０１５８ 　　其他生产性专业技术
服务

　指为生产提供的生态资源监测、野生动物疫
源疫病防控监测,工程勘察活动、工程设计活
动、规划设计管理、土地规划服务和其他未列
明专业技术服务

７４６２∗
７４６３∗
７４８３
７４８４
７４８５
７４８６
７４９３
７４９９

０２ 货物 运 输、通 用 航 空 生
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

　本类 别 加 上 “互 联 网 生 产 服 务 平 台”中 的
“互联网物流平台”,及 “商务咨询服务”中的
“物流咨询、物流方案策划”即为 “第三方物
流”

０２１ 　货物运输服务 　各类货物运输、铁水联运、江海直达、滚装
运输、道路货物甩挂运输等包含在此中类

０２１１ 　　铁路货物运输 　指专门从事铁路货物运输的活动 ５３２０

０２１２ 　　道路货物运输 　指所有道路的货物运输活动 ５４３

０２１３ 　　水上货物运输 　指远洋货物运输、沿海货物运输、内河货物
运输

５５２

０２１４ 　　航空货物运输 　指以货物或邮件为主的航空运输活动 ５６１２

０２１５ 　　管道运输业 　指通过海底管道和陆地管道对气体、液体等
的运输活动

５７

０２２ 　货物运输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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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０２２１ 　　铁路货物运输辅助活
动

　指专门从事货物运输服务的火车站、车辆运
用及维护、线桥遂涵运用及维护、牵引供电运
用及维护、通信信号运用及维护、铁路专用线
运用及维护和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５３３２
５３３３
５３３９

０２２２ 　　道路货物运输辅助活
动

　指以货物运输中转为目的的货物临时停放场
地、公路管理与养护,其他为生产提供的道路
运输辅助活动;不包括为居民提供的停车服务

５４４２
５４４３
５４４９∗

０２２３ 　　水上货物运输辅助活
动

　指货运港口的管理活动和其他未列明的水上
运输辅助活动

５５３２
５５３９

０２２４ 　　航空货物运输辅助活
动

　指机场向航空公司等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活
动,空中交通管理活动和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活
动

５６３１∗
５６３２
５６３９

０２３ 　通用航空生产服务

０２３０ 　　通用航空生产服务 　指通用航空为农业、测绘、航拍、抢险、救
援等活动的服务,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无人驾驶
航空器通用航空服务以及其他未列明通用航空
服务

５６２１
５６２９∗

０２４ 　仓储服务 　货物仓储、运输中转等服务,以及公共仓储、
自助仓储、仓储租赁等包含在此中类

０２４１ 　　谷物、棉花等农产品
仓储

　指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 ５９５

０２４２ 　　通用仓储 　指除冷藏冷冻物品、危险物品、谷物、棉花、
中药材等具有特殊要求以外的物品的仓储活动

５９２０

０２４３ 　　低温仓储 　指对冷藏冷冻物品等低温货物的仓储活动 ５９３０

０２４４ 　　危险品仓储 　指对具有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
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的仓储活动

５９４

０２４５ 　　中药材仓储 　指中草药、中成药仓储和其他中药仓储 ５９６０

０２４６ 　　其他仓储业 　指包装物 (托盘周转箱纸箱等)运营服务,
存储加工包装服务和其他未列明的仓储

５９９０

０２５ 　搬运、包装和代理服务

０２５１ 　　生产性装卸搬运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装卸搬运 ５９１０∗

０２５２ 　　生产性包装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包装服务 ７２９２∗

０２５３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指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代理和其他运输代理
业

５８１０
５８２１
５８２９

０２６ 　国家邮政和快递服务

０２６１ 　　生产性邮政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邮政服务 ６０１０∗

０２６２ 　　生产性快递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快递服务 ６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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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６３ 　　其他生产活动寄递服
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寄递服务 ６０９０∗

０３ 信息服务

０３１ 　信息传输服务

０３１１ 　　生产性固定电信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固定电信服务 ６３１１∗

０３１２ 　　生产性移动电信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移动电信服务 ６３１２∗

０３１３ 　　其他生产活动电信服
务

　指除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外,利用
固定、移动通信网为生产活动提供的信息服务,
包括电信增值服务等

６３１９∗

０３２ 　信息技术服务 　制造业智能化、柔性化服务;知识库建设、
信息技术集成实施、运行维护、测试评估、信
息安全等服务;工业流程再造和优化服务,软
件服务、生产经营数字化服务等包含在此中类

０３２１ 　　生产性互联网接入及
相关服务

　指生产活动中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基于基
础传输网络,为存储数据、数据处理及相关活
动提供的接入互联网的有关应用设施的服务

６４１０∗

０３２２ 　　生产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通过互联网为生产
提供在线信息、电子邮箱、数据检索、网络游
戏、网上新闻、网上音乐等信息服务;不包括
互联网支付、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

６４２∗

０３２３ 　　其他互联网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
关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外的其他未列明互
联网服务,物联网服务、农村互联网服务包含
在此类

６４９０∗

０３２４ 　　软件开发 　指基础软件、支撑软件、应用软件和其他软
件的开发活动

６５１１
６５１２
６５１３∗
６５１９

０３２５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指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设、人员培
训、管理体系建设、技术支撑等方面向需方提
供的管理或技术咨询评估服务;包括信息化规
划、信息技术管理咨询、信息系统工程监理、
测试评估、信息技术培训、信息安全服务等

６５６０

０３２６ 　　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
网技术、运行维护服务

　指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和运
行维护服务,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包含在此类

６５３
６５４０

０３２７ 　　集成电路设计 　指IC设计服务,即企业开展的集成电路功能
研发、设计等服务

６５２０

０３２８ 　　生产性数字内容服务 　指为生产提供的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动漫、
游戏数字内容服务,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６５７１
６５７２∗
６５７９∗

０３２９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 　指呼叫中心和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 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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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 　电子商务支持服务 　第三方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电子商务集
成创新,开放式电子商务快递配送信息平台和
社会化仓储设施网络服务,电子商务可信交易
保障等服务包含在此中类

０３３１ 　　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 　指专门为生产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互
联网活动,包括互联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互
联网货物运输平台等

６４３１

０３３２ 　　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 　指专门为科技创新、创业等提供第三方服务
平台的互联网活动,包括网络众创平台、网络
众包平台、网络众扶平台、技术创新网络平台、
技术交易网络平台、科技成果网络推广平台、
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开源社区平台等

６４３３

０３３３ 　　互联网安全服务 　指网络安全监控,以及网络服务质量、可信
度和安全等评估测评活动

６４４０

０３３４ 　　互联网数据及云计算
服务

　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处理、云存
储、云计算、云加工等服务,包括区块链技术
相关软件和服务

６４５０∗

０３３５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

　指供方向需方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整
理、计算、编辑、存储等加工处理服务,以及
应用软件、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等租用服务,包
括在线企业资源规划 (ERP)、在线杀毒、服务
器托管、虚拟主机等

６５５０

０３３６ 　　其他互联网平台 　指其他未列明的互联网平台 ６４３９

０３３７ 　　生产性互联网销售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为生产活动提供
的商 品 零 售 活 动,企 业 间 的 网 络 营 销 活 动
(B２B);不包括互联网批发、仅提供网络支付的
活动,以及仅建立或提供网络交易平台和接入
的活动

５２９２∗

０３３８ 　　生产性非金融机构支
付服务

　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
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包括第
三方支付机构从事的互联网支付、预付卡的发
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
其他支付等服务

６９３０∗

０４ 金融服务

０４１ 　货币金融服务

０４１１ 　　商业银行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商业银行服务 ６６２１∗

０４１２ 　　信用合作社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信用合作社服务 ６６２３∗

０４１３ 　　财务公司服务 　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为企业融资
提供的金融活动

６６３２

０４１４ 　　汽车金融公司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汽车金融服务 ６６３４∗

０４１５ 　　小额贷款公司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小额贷款公司服务 ６６３５∗

０４１６ 　　网络借贷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网络借贷服务 ６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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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７ 　　其他货币金融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服务,
银行提供的非保本理财产品服务,其他货币银
行服务和其他非货币银行服务,为节能减排提
供的非银行贷款服务包含在此类

６６２４∗
６６２９∗
６６３９∗
６６４０∗

０４１８ 　　银行监管服务 　指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分支机
构的银行监管服务

６６５０

０４２ 　资本市场服务

０４２１ 　　证券市场服务 　指证券市场管理服务和证券经纪交易服务 ６７１

０４２２ 　　基金管理服务 　指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和非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７２０
６７３

０４２３ 　　期货市场服务 　指期货市场管理服务和其他期货市场服务 ６７４

０４２４ 　　资本投资服务 　指经批准的证券投资机构的自营投资、直接
投资活动和其他投资活动,为节能减排提供的
投融资服务包含在此类

６７６０

０４２５ 　　其他资本服务 　指投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资信评级
服务,以及其他未列明的资本市场的服务

６７９０

０４３ 　生产性保险服务

０４３１ 　　生产性财产保险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财产保险服务 ６８２０∗

０４３２ 　　生产性再保险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再保险服务 ６８３０∗

０４３３ 　　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 　指保险经纪服务和保险代理服务 ６８５１
６８５２

０４３４ 　　保险监管服务 　指根据国务院授权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所
履行的对保险市场的监督、管理活动

６８７０

０４３５ 　　保险公估服务 　指接受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的或者保险事
故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按
约定收取报酬的活动

６８５３

０４３６ 　　保险资产管理 　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委托,开展的保险
资金、商业养老金等资金的投资管理活动

６８６０

０４３７ 　　其他保险活动 　指其他未列明的与保险和商业养老金相关或
密切相关的活动,包括救助管理、保险精算等

６８９０∗

０４４ 　其他生产性金融服务

０４４１ 　　非融资担保服务 　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
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
的专业担保机构的活动;不包括贷款担保服务
和信誉担保服务

７２９６

０４４２ 　　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 　指根据委托书、遗嘱或代理协议代表受益人
管理的信托基金、房地产账户或代理账户等活
动,包括单位投资信托管理,还包括信托公司
通过互联网销售信托产品及开展其他信托业务
的互联网信托活动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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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４３ 　　控股公司服务 　指通过一定比例股份,控制某个公司或多个
公司的集团,控股公司仅控制股权,不直接参
与经营管理,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

６９２０

０４４４ 　　金融信息服务 　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
者其他金融活动的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
的信息 (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包括征信机
构服务

６９４０

０４４５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指经批准成立的,以从事收购、管理和处置
不良资产业务为主,同时通过全资或控股金融
类子公司提供银行、信托、证券、租赁、保险
等综合化金融服务的金融企业

６９５０

０４４６ 　　其他未列明金融业 　指货币经纪公司服务、其他未包括金融业;
不包括为居民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

６９９１
６９９９∗

０５ 节能与环保服务

０５１ 　节能服务

０５１１ 　　节能技术和产品推广
服务

　指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交流、转让、推
广服务,以及 “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
务

７５１４∗

０５１２ 　　节能咨询服务 　指节能技术咨询、节能评估、能源审计、节
能量审核服务

７５１４∗

０５２ 　环境与污染治理服务

０５２１ 　　生产性环境保护监测 　指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类污染排放物的测试
和监测服务

７４６１∗

０５２２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环保技术工程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
动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
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
性活动,先进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绿色低碳技
术咨询服务,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技术推广
服务,清洁生产技术咨询服务

７５１６

０５２３ 　　生产性污水处理和水
污染治理

　指对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和水污染
治理

４６２０∗
７７２１∗

０５２４ 　　生产性大气污染治理 　指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废气进行的污染治理 ７７２２∗

０５２５ 　　生产性固体废物治理 　指除城乡居民生活垃圾以外的,对生产活动
产生的固体废物治理及其他非危险废物的治理

７７２３∗

０５２６ 　　生产性危险废物治理 　指对制造、维修、医疗等活动产生的危险废
物进行收集、贮存、利用、处理和处置等活动

７７２４

０５２７ 　　生产性放射性废物治
理

　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治理 ７７２５∗

０５２８ 　　生产性其他污染治理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
务、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其他污染治理

７７２６∗
７７２７∗
７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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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０５３ 　回收与利用服务 　废弃物回收与资源化处理,再制造旧件回收
等包含在此中类

０５３０ 　　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 　指将可再生的废旧物资回收,并批发给制造
企业作初级原料的活动

５１９１

０６ 生产性租赁服务

０６１ 　融资租赁服务

０６１０ 　　融资租赁服务 　指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金
融租赁公司及经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融资
租赁公司的活动

６６３１

０６２ 　实物租赁服务

０６２１ 　　生产性汽车租赁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汽车租赁活动 ７１１１∗

０６２２ 　　农业机械经营租赁 　指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脱谷机等机械
设备出租活动

７１１２

０６２３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经营租赁

　指推土机、压路机、自卸运土车、混泥土搅
拌机、塔吊、脚锁架等机械和设备的出租活动

７１１３

０６２４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经
营租赁

　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打印机、扫描仪等)
租赁、通信设备租赁服务

７１１４

０６２５ 　　医疗设备经营租赁 　指医用 X射线设备、医用超声诊断、医用电
气诊断、医用激光诊断等治疗仪器及设备的租
赁服务

７１１５

０６２６ 　　其他机械与设备经营
租赁

　指铁路运输设备、水上运输设备、空中运输
设备、集装箱、办公设备及其他未列明机械设
备租赁服务,环保设备租赁包含在此类

７１１９

０７ 商务服务 　不包括人力资源服务

０７１ 　组织管理和综合管理服
务

０７１１ 　　企业总部管理 　指不具体从事对外经营业务,只负责企业的
重大决策、资产管理,协调管理下属各机构和
内部日常工作的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经营
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单独核算单位承
担,还包括派出机构的活动 (如办事处等)

７２１１

０７１２ 　　投资与资产管理 　指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后成立的国有资产
管理机构和行业管理机构的活动,其他投资管
理活动;不包括资本投资服务

７２１２

０７１３ 　　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 　指除货物、资本市场、黄金、外汇、房地产、
土地、知识产权交易以外的所有资源与产权交
易活动,产权交易、废弃物交易、碳排放交易
包含在此类

７２１３

０７１４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指为企事业、机关提供综合后勤服务的活动 ７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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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
理

　指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
基础,承担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
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的基层经济组织

７２１５

０７１６ 　　其他组织管理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其他各类企业、行业管
理机构和未列明的综合跨界管理的活动

７２１９∗

０７１７ 　　园区和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

　指非政府部门的各类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
合体管理服务

７２２１
７２２２∗

０７１８ 　　供应链管理服务 　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的物流、商
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设计、规划、控制和
优化,将单一、分散的订 单 管 理、采 购 执 行、
报关退税、物流管理、资 金 融 通、数 据 管 理、
贸易商务、结算等进行一体化整合的服务

７２２４

０７１９ 　　其他综合性管理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其他综合跨界管理的活
动

７２２９∗

０７２ 　咨询与调查服务

０７２１ 　　会计、审计及税务服
务

　资产评估、清算服务,以及能源审计服务包
含在此类

７２４１

０７２２ 　　市场调查 　指市场分析调查服务、统计调查服务、社会
及民意调查服务、其他市场调查服务

７２４２

０７２３ 　　商务咨询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社会经济咨询、健康咨
询、环保咨询、体育咨询和其他专业咨询与调
查,包括物流方案策划、物流咨询、发展战略
规划、营销策划、管理咨询;不包括全民健身
咨询

７２４３
７２４４∗
７２４５
７２４６∗
７２４９∗

０７３ 　其他生产性商务服务

０７３１ 　　广告业 　指在报纸、期刊、路牌、灯箱、橱窗、互联
网、通讯设备及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上为客户
策划、制作的有偿宣传活动

７２５

０７３２ 　　生产性安全保护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保安服务、安全系统监
控服务等

７２７∗

０７３３ 　　生产性市场管理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各种交易市场的管理活
动

７２２３∗

０７３４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
务

　指以会议、展览为主,也可附带其他相关的
活动形式,包括项目策划组织、场馆租赁、保
障服务等

７２８

０７３５ 　　办公和翻译服务 　指为商务、公务提供的各种办公服务和翻译
服务

７２９３∗
７２９４

０７３６ 　　信用服务 　指专门从事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和加工,并
提供相关信用产品和信用服务的活动,包括信
用评级、商账管理等活动

７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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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０７３７ 　　其他未列明生产性商
务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票
务代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体育表演服务和
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不包括人力资源服务和
为居民提供的包装服务

７２９７
７２９８
７２９９
９０５１
９０５２

０８ 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
培训服务

０８１ 　人力资源管理

０８１１ 　　职业中介服务 　指为求职者寻找、选择、介绍工作,为用人
单位提供劳动力的服务

７２６２

０８１２ 　　劳务派遣服务 　指劳务派遣单位招用劳动力后,将其派到用
工单位从事劳动的行为

７２６３

０８１３ 　　创业指导服务 　指除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服务载体外的
其他机构为初创企业或创业者提供的创业辅导、
创业培训、技术转移、人 才 引 进、金 融 投 资、
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服务

７２６４

０８１４ 　　其他人力资源服务 　指其他未列明的人力资源服务 ７２６９

０８２ 　职业教育和培训

０８２１ 　　职业初中教育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职业初中教育 ８３３２∗

０８２２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８３３６∗

０８２３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８３４１∗

０８２４ 　　职业技能培训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就业前技能培训和其他
技能培训活动;不包括社会上办的各类培训班、
速成班、讲座等;农业技术培训等包含在此类

８３９１∗

０９ 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

０９１ 　产品批发服务 　进出口包含在此中类

０９１１ 　　农、林、牧、渔产品
及宠物食品用品批发

　指未经过加工的农作 物 产 品 (或 种 植 业 产
品)、林产品及牲畜、畜产品、奶、水产品、鱼
苗、宠物食品用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但不
包括蔬菜、水果、肉、禽、蛋的批发和进出口
活动,包括以批发为目的的农副产品收购活动

５１１
５１９２

０９１２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
品批发

　指经过加工和制造的食品、饮料、奶、水产
品及烟草制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以及蔬菜、
水果、肉、禽、蛋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５１２

０９１３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
品批发

　指纺织面料、纺织品、服装、鞋、帽及日杂
品、家用电器、家具等生活日用品的批发和进
出口活动

５１３

０９１４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

　指各类文具用品、体 育 用 品、图 书、报 刊、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 字 出 版 物、首 饰、
工艺美术品、收藏品及其他文化用品、器材的
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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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５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指各种化学药品、生物药品、中药及医疗器
材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包括兽用药的批发和
进出口活动

５１５

０９１６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
产品批发

　指煤及煤制品、石油制品、矿产品及矿物制
品、金属材料、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以及化工
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５１６

０９１７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
及电子产品批发

　指通用机械、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
气机械、五金、交通器材、电料、计算机设备、
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
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５１７

０９１８ 　　互联网批发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商品批发
活动

５１９３

０９１９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指木炭、薪柴等其他未列明的批发活动 ５１９９

０９２ 　贸易经纪代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和对外贸易代理服务包含在此
中类

０９２１ 　　贸易代理 　指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为实现供求双方达
成交易,按协议收取佣金的贸易代理

５１８１

０９２２ 　　一般物品拍卖 　指大宗物品拍卖服务、行政、司法拍卖服务、
其他拍卖服务

５１８２

０９２３ 　　艺术品、收藏品拍卖 　指艺 (美)术品拍卖服务,文物拍卖服务,
古董、字画拍卖服务

５１８３

０９２４ 　　艺术品代理 　指艺术品、收藏品销售代理,以及画廊艺术
经纪代理

５１８４

０９２５ 　　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 　指寄卖等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 ５１８９

１０ 生产性支持服务

１０１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

１０１１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指对农业提供的各种专业及辅助性生产活动;
不包括各种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服务

０５１

１０１２ 　　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指为林业生产提供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
地防火等各种辅助性活动

０５２

１０１３ 　　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指提供牲畜繁殖、圈舍清理、畜产品生产、
初级加工、动物免疫接种、标识佩戴和动物诊
疗等活动

０５３

１０１４ 　　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指对渔业生产提供的各种活动,包括鱼苗及
鱼种场、水产良种场和水产增殖场等活动

０５４

１０２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１０２１ 　　煤炭开采和洗选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

　指煤炭的勘探服务,煤矿的排水和泵吸活动,
煤矿的试井与试钻

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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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１０２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

　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相关的勘探活动,定向
钻井和再钻,掘进,井架的架设、修复和拆除,
油气井套管的胶接,油气井的泵送,油气井的
封堵和放弃等,排水和泵吸活动,与石油或天
然气开采相关的试钻

１１２０

１０２３ 　　其他开采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指其他矿的勘探服务,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
进行的其他矿的排水和泵吸活动,其他矿的试
井与试钻

１１９０

１０３ 　为生产人员提供的支助
服务

１０３１ 　　为生产人员提供的交
通服务

　指为生产、商务活动提供铁路、公路、水上、
民航的旅客运输,以及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５３１∗
５４１∗
５４２∗
５５１∗
５６１１∗

１０３２ 　　为生产人员提供的其
他支助服务

　指为生产、商务活动提供旅游饭店、一般旅
馆的住宿服务和体检服务

６１１０∗
６１２∗
６１９０∗
８４９１∗

１０４ 　机械设备修理和售后服
务

　产品设备的安装调试、以旧换新、远程检测
诊断、运营维护、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以及
设备监理、维护、修理和运行等全生命周期服
务包含在此中类

１０４１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
备修理业

　指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的修理活
动

４３

１０４２ 　　生产用汽车修理与维
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汽车维修和维护服务 ８１１１∗

１０４３ 　　生产用大型车辆装备
修理与维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大型车辆装备维修和维
护服务

８１１２∗

１０４４ 　　生产用摩托车修理与
维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摩托车修理与维护活动 ８１１３∗

１０４５ 　　生产用助动车修理与
维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助动车修理与维护活动 ８１１４∗

１０４６ 　　生产用计算机和办公
设备维修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
通讯设备修理,其他办公设备维修,电子办公
设备的三包等售后服务包含在此类

８１２１∗
８１２２∗
８１２９

１０４７ 　　生产用电器修理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电器维修及其他三包售
后服务

８１３∗

１０５ 　生产性保洁服务

１０５１ 　　建筑物清洁服务 　指对建筑物内外墙、玻璃幕墙、地面、天花
板及烟囱的清洗活动

８２１１

１０５２ 　　其他生产性清洁服务 　指专业清洗人员为企业的机器、办公设备的
清洗活动

８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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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关于印发«生活性服务业

统计分类(２０１９)»的通知

国统字 〔２０１９〕４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国务院各有关部

门:

　　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国家统计局对 «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试

行)»进行了修订.本次修订延续了试行版的分类原则、方法和框架,根据新旧国民经济行业的对应

关系,进行结构调整和行业编码的对应转换,并充分考虑与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标准的衔接性,对

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形成 «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现将 «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１．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

２．«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修订说明

３．«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新旧对照表

(以上附件２、３略,详情请登录统计局网站)

统 计 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附件１

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２０１９)

　　一、分类目的

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２〕６２号,简称 «规

划»)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５〕

８５号,简称 «指导意见»)要求,为科学界定生活性服务业范围,建立生活性服务业统计调查监测

体系,制定本分类.

二、概念界定与分类范围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分类范围包括十二大领域:居民和家庭服

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居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

务,居民出行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居民住房服务,其他生活性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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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０１１２ 　　托儿所服务 　指社会、街道、个人办的面向不足三岁幼儿
的看护活动,可分为全托、日托、半托,或计
时的服务

８０２０

０１１３ 　　洗染服务 　指专营的洗染店的服务,含各种干洗、湿洗
等服务

８０３０

０１１４ 　　理发及美容服务 　指专业理发、美发、美容、美甲等保健服务 ８０４０

０１１５ 　　洗浴与保健养生服务 　指专业洗浴室以及在宾馆、饭店或娱乐场所
常设的独立 (或相对独立)洗浴、温泉、SPA
等服务和专业保健场所以及在宾馆、饭店或娱
乐场所开设的独立 (或相对独立)保健按摩、
足疗等服务;不包括中医足疗保健、中医养生
保健 (非医疗)服务

８０５１
８０５２∗
８０５３∗

０１１６ 　　婚姻服务 　指婚姻介绍、婚庆典礼等服务 ８０７０

０１１７ 　　殡葬服务 　指与殡葬有关的各类服务 ８０８０

０１１８ 　　摄影扩印及文印服务 　仅包括为居民提供的摄影服务、照片扩印及
处理服务和文印服务;不包括体育摄影扩印服
务

７２９３∗
８０６０∗

０１１９ 　　居民便民服务 　指上述未包括的居民服务;不包括搬家服务 ８０９０∗

０１２ 　居民用品及设备修理服
务

０１２１ 　　汽车修理与维护服务 　指汽车修理厂及路边门店的专业修理服务,
仅包括为居民个人汽车提供上油、充气、打蜡、
抛光、喷漆、清洗、换零配件、出售零部件等
服务;不包括汽车回厂拆卸、改装、大修的活
动

８１１１∗

０１２２ 　　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指为居民个人提供的摩托车修理与维护活动 ８１１３∗

０１２３ 　　助动车等修理与维护 　指为居民个人提供的助动车等修理与维护活
动

８１１４∗

０１２４ 　　家用电器修理服务 　指对居民个人家庭使用的电视、音响等家用
视频、音频产品的修理活动和对居民个人家庭
使用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日用电器的修
理活动;包括维修门市部,以及生产企业驻各
地的维修网点和维修公司 (中心)的修理活动

８１３∗

０１２５ 　　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
理服务

　指对居民个人计算机和辅助设备的修理活动
８１２１∗

０１２６ 　　手机修理与售后服务 　指对居民个人手机的修理活动和售后服务 ８１２２∗

０１２７ 　　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 　指其他居民用品及设备维修门市部、修理摊
点的活动,以及生产企业驻各地的维修网点和
维修中心的修理活动,包括自行车、鞋、皮革、
家具等物品及设备的修理

８１９

０１３ 　其他居民和家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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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０１３１ 　　居民宠物服务 　指为居民的宠物提供的相关服务,包括宠物
饲养、宠物医院、宠物美容、宠物寄托收养以
及其他宠物服务

８２２

０１３２ 　　居民安全保护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专业化、有偿的安全保护、
安全系统监控、安全咨询等服务

７２７∗

０１３３ 　　居民清洁服务 　指为居民的日用品、器具及设备的清洗和消
毒服务,包括专业公司和个人提供的清洗服务

８２１９∗

０１３４ 　　搬家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搬家服务 ８０９０∗

０１３５ 　　其他未列明的居民和
家庭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其他未列明的服务活动 ８２９０∗

０２ 健康服务

０２１ 　医疗卫生服务

０２１１ 　　 医 院 (不 含 中 医 医
院)服务

　指综合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和
专科医院的活动;不包括中医医疗服务、中医
保健服务、心理健康服务、体育健康服务等

８４１１
８４１３
８４１４
８４１５

０２１２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指社区卫生中心,社区卫生站,街道、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
门诊部、诊所、医务室、卫生站、护理院等卫
生机构的活动

８４２

０２１３ 　 　 妇 幼 保 健 院 (所、
站)

　指非医院的妇女及婴幼儿保健活动 ８４３３

０２１４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院
(所、站)

　指对各种专科疾病进行预防及群众预防的活
动

８４３２

０２１５ 　　专业化护理机构服务 　指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的主要面
向残疾人提供的专业化护理的服务机构的活动

８５１２∗

０２１６ 　　中医医院 　指中医医院的活动 ８４１２

０２１７ 　　急救中心 (站)服务 　指急救中心 (站)服务活动 ８４３４

０２１８ 　　其他卫生服务 　其他未列明的卫生机构的活动 ８４３１
８４３５
８４３６
８４９２
８４９９

０２２ 　其他健康服务

０２２１ 　　互联网医疗服务 　指专门为居民健康生活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
平台的互联网活动,包括互联网健康服务和产
品销售平台、互联网健康旅游出行服务平台、
人工智能健康公共服务平台等

６４３２∗
６４３４∗

０２２２ 　　健康咨询服务 　指为居民健康提供相关咨询的活动;不包括
心理健康咨询

７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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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２３ 　　健康体检服务 　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
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
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

８４９１∗

０２２４ 　　心理健康服务 　指心理咨询服务 ７２４４∗

０２２５ 　　精神康复服务 　指智障、精神疾病、吸毒、酗酒等人员的住
宿康复治疗活动

８５１３

０２２６ 　　中医保健服务 　指中医足疗保健、中医养生保健 (非医疗)
服务

８０５２∗
８０５３∗

０２２７ 　　健康保障服务 　指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服
务、补充医疗保障服务、工伤和生育保险服务
等

９４１２
９４１４
９４１５
９４１９∗
９４２０∗

０２２８ 　　其他未列明的健康服
务

　指以疗养、康复为主,治疗为辅,非为老年
人提供的医疗服务活动,干部休养所,残疾人
收养、托养和照护服务,非为老年人提供的康
复辅具配置服务,其他未列明的健康服务

８４１６∗
８５１１
８５１４∗
８５２２∗

０３ 养老服务

０３１ 　提供住宿的养老服务

０３１１ 　　机构养老服务 　指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院、
老年福利院、老年公寓、敬老院、光荣院等为
老人提供的养护和专业化护理服务

８５１２∗
８５１４∗

０３１２ 　　社区养老服务 　指社区、村委会办的托老所,以及社区与社
会共建的专为本社区老人提供的长期照料、养
护、关爱等服务

８５１４∗

０３２ 　不提供住宿的养老服务

０３２１ 　　居家养老服务 　指社区对老年人的帮助和照顾 (非托老所),
家政人员对老年人的照料服务

８０１０∗
８０９０∗

０３２２ 　　社会看护与帮助服务 　指为老人提供不住宿的看护和帮助活动 ８５２１∗

０３２３ 　　其他不提供住宿的养
老服务

　指为老人提供的慈善、募捐等其他社会工作
的活动

８５２９∗

０３３ 　其他养老服务

０３３１ 　　养老咨询服务 　指对居民养老进行的咨询服务 ７２４９∗

０３３２ 　　基本养老保险 　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的基金、经办、投资、管理等有关活动

９４１１

０３３３ 　　其他未列明的养老服
务

　指为老年人提供的互联网养老互助平台、养
老年金保险、疗养院、老年人康复辅具配置等
服务

６４３２∗
６８１２∗
８４１６∗
８５２２∗

０４ 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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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０４１ 　旅游游览服务

０４１１ 　　公园景区服务 　指主要为人们提供休闲、观赏、运动、游览
以及开展科普活动的城市各类公园管理活动,
对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景观、人文景物的管理
和保护活动,以及对环境优美、具有观赏、文
化或科学价值的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活动,
包括风景名胜和其他类似的自然景区管理

７８５０
７８６

０４１２ 　　体育旅游服务 　仅包括观赏性体育旅游活动 (如观赏体育赛
事、体育节、体育表演等内容的旅游活动),体
验性体育旅游活动 (如参与滑雪、帆船、帆板、
漂流、马拉松、模拟飞行、热气飞艇等运动的
旅游活动),景区体育旅游活动 (如户外宿营、
徒步骑行、汽车露营等形式的旅游活动),体育
博物馆的参观游览活动

５６２３∗
６１４０∗
７２９１∗
８８５０∗
８９３０∗

０４１３ 　　其他娱乐业 　指公园、海滩和旅游景点内小型设施的娱乐
活动及其他娱乐活动

９０９０

０４２ 　旅游娱乐服务

０４２１ 　　室内娱乐服务 　指室内各种娱乐活动和以娱乐为主的活动;
不包括体育电子游艺活动

９０１∗

０４２２ 　　游乐园 　指配有大型娱乐设施的室外娱乐活动及以娱
乐为主的活动

９０２０

０４２３ 　　休闲观光活动 　指以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等生产和服务领域
为对象的休闲观光旅游活动

９０３０

０４３ ０４３０ 　旅游综合服务 　指为社会各界提供商务、组团和散客旅游的
服务,包括向顾客提供咨询、旅游计划和建议、
日程安排、导游、食宿和交通等服务.不包括
体育旅游服务

７２９１∗

０５ 体育服务

０５１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０５１１ 　　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
动

　指商业化、市场化的职业体育赛事活动的组
织、宣传、训练,以及职业俱乐部和运动员展
示、交流等活动

８９１１∗

０５１２ 　　非职业体育竞赛表演
活动

　指非职业化的专业或业余运动项目比赛、训
练、辅导、管理、宣传、运动队服务、运动员
交流等活动,以及赛事承办者和相应推广机构
等组织的活动

８９１１∗

０５２ ０５２０ 　电子竞技体育活动 　指网络电子竞技服务 ６４２２∗

０５３ 　体育健身休闲服务

０５３１ 　　体育健身服务 　指面向居民开放的体育健身场所和其他体育
娱乐场所的管理活动

８９３０∗

—５６—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４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代码

　(２０１７)

０５３２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指区域特色、民族民间体育 (含少数民族特
色体育)以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活
动

８８４０∗
８８７０∗

０５４ ０５４０ 　其他健身休闲活动 　指由各级各类群众体育组织 (其中包括各级
体育总会、基层体育俱乐部等)、体育类社会服
务和文体活动机构、全民健身活动站点等提供
的服务和公益性群众体育活动,体育电子游艺、
网络 (手机)体育游艺、展演等体育娱乐活动

８８７０∗
８９１９
９０１２∗
９０１３∗

０５５ 　体育场地设施服务

０５５１ 　　体育场馆管理 　指对可用于体育竞赛、训练、表演、教学及
全民健身活动的体育建筑和室内外体育场地及
相关设施等的管理服务活动,如体育场、田径
场、体育馆、游泳馆、足球场、篮球场、乒乓
球场等

８９２１

０５５２ 　　其他体育场地设施管
理

　指设在社区、村庄、公园、广场等对可提供
体育服务的固定安装的体育器材、临时性体育
设施和其他室外体育设施等管理服务活动,如
全民健身路径、健身步道、拼装式游泳池等

８９２９

０５６ 　其他体育服务

０５６１ 　　体育健康服务 　指国民体质监测与康体服务,以及科学健身
调理、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康复按摩、体育
健康指导等服务.

８９９２

０５６２ 　　体育彩票服务 　指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服务,体育彩票发行、
销售网点等服务

９０４１

０５６３ 　　体育影视及其他传媒
服务

　指体育新闻的采访、编辑和发布服务,体育
广播、电视、电影等传媒节目的制作与播出以
及体育摄影服务等

８０６０∗
８６１０∗
８７１０∗
８７２０∗
８７３０∗

０５６４ 　　体育教育与培训 　指专业体育院校的教学活动,高、中等院校
的体育运动,体育经济、体育管理等专业的教
学活动,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课程教学活动,
各级各类学校的校园体育活动

８３２１∗
８３３１∗
８３３２∗
８３３４∗
８３３６∗
８３４１∗

０５６５ 　　体育出版物出版服务 　指体育类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
子出版物出版和数字出版服务

８６２１∗
８６２２∗
８６２３∗
８６２４∗
８６２５∗
８６２６∗

０５６６ 　　其他未列明体育服务 　指全民健身咨询等其他未列明的体育活动 ７２４６∗
８９９９

０６ 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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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 　新闻出版服务

０６１１ 　　新闻服务 　指对居民进行的新闻采访服务、新闻编辑服
务以及新闻发布服务

８６１０∗

０６１２ 　　出版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出版服务 ８６２∗

０６２ 　广播影视服务

０６２１ 　　广播服务 　指广播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其他相关活
动,还包括互联网广播;不包括体育广播服务

８７１０∗

０６２２ 　　电视服务 　指有线和无线电视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
其他相关活动,还包括互联网电视;不包括体
育电视服务

８７２０∗

０６２３ 　　电影放映 　指专业电影院以及设在娱乐场所独立 (或相
对独立)的电影放映等活动

８７６０

０６２４ 　　其他广播影视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影视节目制作、广播电视集
成播控、录音制作等服务;不包括体育广播影
视服务

８７３０∗
８７４０∗
８７７０∗

０６３ ０６３０ 　居民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有线广播电视网和信号的传
输服务以及无线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服务

６３２∗

０６４ 　文化艺术服务

０６４１ 　　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 　指文学、美术创造和表演艺术 (如戏曲、歌
舞、话剧、音乐、杂技、马戏、木偶等表演艺
术)等活动

８８１０

０６４２ 　　艺术表演场馆 　指有观众席、舞台、灯光设备,专供文艺团
体演出的场所管理活动

８８２０

０６４３ 　　图书馆与档案馆 　指为居民提供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的活动 ８８３

０６４４ 　　文化遗产保护服务 　指对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并
经有关部门鉴定,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不可移
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活动;对我国口头传统和
表现形式,传统表演艺 术,社 会 实 践、意 识、
节庆活动,有关的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活
动;不包括民族民间体育的保护活动

８８４０∗

０６４５ 　　博物馆服务 　指收藏、研究、展示文物和标本的博物馆的
活动,以及展示人类文化、艺术、科技、文明
的美术馆、艺术馆、展览馆、科技馆、天文馆
等管理活动;不包括体育博物馆旅游服务

８８５０∗

０６４６ 　　群众文体服务 　指对各种主要由城乡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
比赛、展览、文艺知识鉴赏等公益性文化活动
的管理活动,不包括体育休闲文化活动

８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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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５ ０６５０ 　数字文化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数字文化服务,包括动漫、
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多媒体、
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增值电信文化
服务、互联网搜索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
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６３１９∗
６４２１∗
６４２２∗
６４２９∗
６５１３∗
６５７２∗
６５７９∗

０６６ ０６６０ 　其他文化服务 　指烈士陵园、纪念馆活动及其他文化艺术业
活动

８８６０
８８９０

０７ 居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
务

０７１ 　居民零售服务

０７１１ 　　百货零售 　指经营商品品种较齐全,经营规模较大的综
合零售活动

５２１１

０７１２ 　　超级市场零售 　指经营生鲜、食品、日用品等大众化实用品
的超级市场的综合零售活动

５２１２

０７１３ 　　便利店零售 　指以满足顾客便利性需求为主要目的,以小
型超市为主的零售活动

５２１３

０７１４ 　　专卖店专门零售服务 　指粮油、食品、饮料、烟草制品、纺织、服
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医药及医
疗器材、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家用电器
及电子产品、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的零
售活动

５２２
５２３
５２４
５２５
５２６
５２７
５２８

０７１５ 　　其他居民零售服务 　指流动货摊零售、邮购及电视电话零售、自
动售货机零售、旧货零售、生活用燃料零售、
宠物食品用品零售、其他综合零售及其他未列
明零售活动

５２１９
５２９１
５２９３
５２９４
５２９５
５２９６
５２９７
５２９９

０７２ ０７２０ 　互联网销售服务 　指零售商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针对居民
的销售活动;不包括仅提供网络支付的活动,
以及仅建立或提供网络交易平台和接入的活动

５２９２∗

０８ 居民出行服务

０８１ 　居民远途出行服务

０８１１ 　　居民铁路出行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专门从事铁路旅客运输的活
动以及客运火车站服务

５３１∗
５３３１

０８１２ 　　居民道路出行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城市以外道路的旅客运输活
动以及长途旅客运输汽车站的服务

５４２∗
５４４１

０８１３ 　　居民水上出行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海上旅客运输、内河旅客运
输和客运轮渡运输等服务活动

５５１∗
５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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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４ 　　居民航空出行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以旅客运输为主的航空运输
活动,使用民用航空器为居民提供的民用航空
活动,机场向旅客提供的服务活动

５６１１∗
５６２２
５６２９∗
５６３１∗

０８１５ 　　居民汽车租赁服务 　指为居民旅游出行提供汽车租赁服务的活动 ７１１１∗

０８１６ 　　旅客票务代理 　指铁路客运、水上客运以及航空客运票务代
理服务,包括城市公共交通车票代理服务、公
交卡代理服务和旅客联运票务代理服务

５８２２

０８２ 　居民城市出行服务

０８２１ 　　公共电汽车客运服务 　包括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
无轨电车、城市快速公交以及旅游观光车的客
运活动

５４１１∗

０８２２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城市地铁、轻轨、有轨电车
等活动

５４１２∗

０８２３ 　　出租车客运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出租车公司以及与出租车公
司签协议的出租车驾驶员的服务,还包括网络
约车公司以及承揽网络预约客运的驾驶员的服
务

５４１３∗

０８２４ 　　居民公共自行车服务 　指政府或社会机构以低价格为居民提供的自
行车出行服务

５４１４∗

０８２５ 　　停车服务 　指高速公路停车休息服务、城市停车场服务
以及其他专业停车场服务

５４４９∗

０８２６ 　　其他城市公共交通运
输

　指城市摩托车客运、城市三轮车、人力车客
运及其他未列明的城市旅客运输

５４１９

０９ 住宿餐饮服务

０９１ 　住宿服务

０９１１ 　　旅游饭店 　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的旅游饭店和具有
同等质量、水平的饭店活动

６１１０∗

０９１２ 　　一般旅馆 　指不具备评定旅游饭店和同等水平饭店条件
的一般旅馆的活动

６１２∗

０９１３ 　　民宿服务 　指城乡居民及社会机构利用闲置房屋开展的
住宿活动和短期出租公寓服务

６１３０

０９１４ 　　其他住宿服务 　指夏 (冬)令营及其他露营地服务、学生公
寓住宿服务、车船住宿服务、分时度假住宿服
务、分时住宿服务、其他未列明住宿服务

６１４０∗
６１９０∗

０９２ 　餐饮服务

０９２１ 　　正餐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提供以中餐、晚餐为主的各
种中西式炒菜和主食,并由服务员送餐上桌的
餐饮活动

６２１０

０９２２ 　　快餐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或通过特定设备提供快捷、
便利的餐饮服务

６２２０

—９６—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４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代码

　(２０１７)

０９２３ 　　饮料及冷饮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以提供饮料和冷饮为主的服
务

６２３

０９２４ 　　小吃服务 　指提供全天就餐的简便餐饮服务,包括路边
小饭馆、农家饭馆、流动餐饮和单一小吃等餐
饮服务

６２９１

０９２５ 　　餐饮配送服务 　指民航餐饮配送服务、铁路餐饮配送服务、
学校餐饮配送服务、机构餐饮配送服务以及其
他餐饮配送服务

６２４１

０９２６ 　　外卖送餐服务 　指根据消费者的订单和食品安全的要求,选
择适当的交通工具、设备,按时、按质、按量
送达消费者,并提供相应单据的服务

６２４２

０９２７ 　　其他餐饮服务 　指餐饮私人定制、餐饮上门定做、机构餐饮
及其他未列明餐饮服务

６２９９

１０ 教育培训服务

１０１ 　正规教育服务

１０１１ 　　学前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对学龄前幼儿
进行保育和教育的活动

８３１０

１０１２ 　　初等教育 　指 «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小学教育以及成人
小学教育 (含扫盲)的活动,不包括体育教学
活动

８３２１∗
８３２２

１０１３ 　　中等教育 　指普通初中教育、职业初中教育、成人初中
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成人高中教育以及中等
职业学校教育;不包括由单位为员工出资提供
的职业初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８３３∗

１０１４ 　　高等教育 　指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不包括由
单位为员工出资提供的高等职业教育

８３４∗

１０１５ 　　特殊教育 　指为残障儿童提供的特殊教育活动 ８３５０

１０２ 　培训服务

１０２１ 　　体校及体育培训 　指各类、各级体校培训,以及其他各类体育
运动培训活动;不包括学校教育制度范围内的
体育大学、学院、学校的体育专业教育

８３９２

１０２２ 　　文化艺术培训 　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以外,由正规学校或社
会各界办的文化艺术培训活动;不包括少年儿
童的课外艺术辅导班

８３９３

１０２３ 　　美容美发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美容美发培训

８３９１∗

１０２４ 　　家政服务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家政服务培训

８３９１∗

１０２５ 　　养老看护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养老看护培训

８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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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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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１０２６ 　　营销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营销培训

８３９１∗

１０２７ 　　餐饮服务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餐饮服务培训

８３９１∗

１０２８ 　　旅游服务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旅游服务培训

８３９１∗

１０２９ 　　其他培训服务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其他培训服务

８３９１∗
８３９４∗

１０３ １０３０ 　其他教育服务 　指其他为居民提供的教育服务,包括学生课
外辅导服务

８３９９∗

１１ 居民住房服务

１１１ １１１０ 　居民房地产经营开发服
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房地产开发、转让房地产开
发项目或者销售房屋等活动

７０１０∗

１１２ １１２０ 　居民物业管理服务 　指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居民的房
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
护、管理,维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７０２０∗

１１３ １１３０ 　房屋中介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房屋咨询、房屋价格评估、
房屋经纪等活动

７０３０∗

１１４ １１４０ 　房屋租赁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房屋租赁服务;不包括长期
公寓租赁服务

７０４０∗

１１５ １１５０ 　长期公寓租赁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长租公寓服务 ７０４０∗

１１６ １１６０ 　其他居民住房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其他住房服务 ７０４０∗

１２ 其他生活性服务

１２１ 　居民法律服务

１２１１ 　　居民律师服务 　指在居民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中,
为原被告双方提供法律代理服务,以及为一般
民事行为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

７２３１∗

１２１２ 　　居民公证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公证服务 ７２３２∗

１２１３ 　　居民调解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调解服务 ７２３９∗

１２１４ 　　其他居民法律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仲裁、调解等其他法律服务 ７２３９∗

１２２ 　居民金融服务

１２２１ 　　居民借贷服务 　指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社
等货币银行为居民消费提供的借贷服务

６６２１∗
６６２３∗
６６２４∗
６６２９∗

１２２２ 　　居民典当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以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
权利质押或抵押的融资活动

６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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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１２２３ 　　意外伤害保险 　指以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导致身故、残疾
或者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其他事故为给付保险
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６８１４

１２２４ 　　商业养老金 　指专为居民提供退休金补贴而设立的法定实
体的活动 (如基金、计划、项目等),包括养老
金定额补贴计划以及完全根据成员贡献确定补
贴数额的个人养老金计划等

６８４０

１２２５ 　　健康保险 　指以因健康原因导致损失为给付保险金条件
的人身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
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

６８１３

１２２６ 　　居民其他商业保险服
务

　指人寿保险,为居民提供的财产保险和其他
保险;不包括居民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

６８１１
６８１２∗
６８２０∗
６８９０∗

１２２７ 　　其他居民金融服务 　指中国银保监会或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汽车
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金
融信息中介公司、其他非货币银行为居民消费
提供的非金融机构支付、网络借贷、银行理财
等金融服务,包括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
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

６６３４∗
６６３５∗
６６３６∗
６６３７∗
６６３９∗
６６４０∗
６９３０∗
６９９９∗

１２３ １２３０ 　居民电信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
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
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
不包括增值电信数字文化服务

６３１∗

１２４ 　居民互联网服务

１２４１ 　　居民互联网信息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通过互联网为居民
提供的在线信息、电子邮箱、数据检索、网络
游戏、网上新闻、网上音乐等信息服务;不包
括互联网体育服务、网络电子竞技服务、互联
网支付、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
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融和网络数字文化服务
内容

６４２∗

１２４２ 　　居民互联网生活服务
平台

　指专门为居民生活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
的互联网活动,包括互联网销售、互联网约车
以及互联网旅游出行等服务平台;不包括体育
网络平台、互联网医疗平台和互联网养老互助
平台

６４３２∗

１２４３ 　　互联网体育服务 　指互 联 网 体 育 健 身 与 赛 事 服 务 平 台,体 育

APP应用,以及互联网体育信息发布、体育网
络视听、体育网络直播、体育大数据处理、体
育物联网、“体育＋互联网＋其他业态”融合发
展活动等其他互联网体育服务

６４２９∗
６４３２∗
６４５０∗
６４９０∗

１２５ １２５０ 　物流快递服务 　指快递服务组织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的
寄递服务

６０２０∗
６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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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１２６ １２６０ 　生活性市场和商业综合
体管理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商业综合体和各种交易市场
的管理活动

７２２２∗
７２２３∗

１２７ 　文化及日用品出租服务

１２７１ 　　文化设备和用品出租 　指休闲娱乐用品设备、体育用品设备、文化
用品设备、图书、音像制品、其他文体设备和
用品的出租活动

７１２

１２７２ 　　日用品出租 　指固定摊点经营自行车、家具及家用电器用
品、家用亚麻及纺织品、服装和鞋帽、工具及
手工设备等日用品的出租服务

７１３０

１２８ １２８０ 　其他未列明生活性服务 　指为居民提供的邮政基本服务、包装服务和
其他未列明的生活性服务

６０１０∗
７２９２∗
８２９０∗

铁路局关于修改«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

维修进口许可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铁设备监 〔２０１９〕１８号

各地区铁路监管局:

　　根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办法›的决定»(交通运输部

令２０１９年第３号),现对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进口许可实施细则»(国铁设备监 〔２０１４〕１９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型号合格证有效期为长期.制造、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５年.维修

许可证有效期按不同型号产品分为５年、８年、１０年 (维修许可证有效期清单见附件).有效期届满

后,被许可企业需要延续已取得的行政许可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６０个工作日前向国家

铁路局提出申请,并提报下列材料:

(一)本实施细则第十二、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规定的相关申请材料 (型式试验、运行考核、

作业考核、解体检查、对样车技术评价相关内容可不再提供);

(二)原许可条件变化情况;

(三)最近一个证书有效期内企业总结报告 (内容参照第三十三条企业自查报告).

在证书有效期内没有开展过制造、维修业务的产品,不予办理相应型号的许可延期.”

二、本通知施行当日之前已颁发的维修许可证按原有效期执行,施行当日及之后新颁发或延期的

维修许可证按新有效期执行.

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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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维修许可证有效期清单

铁 路 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

附件

维修许可证有效期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技术特性
产品型号

维修许可证
有效期 (年)

１

２

３

４

机车

内燃机车

交－直流传
动和液力传
动

交－直－交
流传动

电力机车

交－直流传
动

交－直－交
流传动

全部型号 ５

全部型号 １０

全部型号 ５

全部型号 １０

５ 动车组 / /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６ 客车 / / 全部型号 ８

７

８

９

１０

货车

棚车 /

敞车 /

平车 /

罐车 /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全部型号 ５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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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技术特性
产品型号

维修许可证
有效期 (年)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冷藏车 /

集装箱车 /

矿石车 /

长大货物车 /

毒品车 /

汽车运输车 /

水泥车 /

粮食车 /

特种货车 /

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大修周期＜８年的全部型号 ５

８年≤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８

大修周期≥１０年的全部型号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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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技术特性
产品型号

维修许可证
有效期 (年)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轨道车

重型轨道车

机械传动

液力传动和
电传动

起重轨道车

机械传动

液力传动和
电传动

发电轨道车 /

轨道平车 /

起重轨道平车 /

收轨平车 /

全部型号 ５

全部型号 ８

全部型号 ５

全部型号 ８

全部型号 ５

全部型号 ５

全部型号 ５

全部型号 ５

２８
铁路救援起
重机

/ / 全部型号 １０

２９
铺轨机和架
桥 机 (组 )
车辆

/ / 全部型号 ８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接触网作业车

接触网检修
作业车

接触网放线
车

接触网专用
平车

接触网检测
车

接触网立杆
作业车

绝缘子水冲
洗车

两轴

四轴

/

/

/

/

/

全部型号

全部型号

全部型号

全部型号

全部型号

全部型号

全部型号

５

８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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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免人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日

免去张汉晖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

任命姜万荣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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